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1年度訴字第804號

114年5月2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麗雅                                     

訴訟代理人  黃任顯  律師

參  加  人  林盛文                                     

                               

            林麗貞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吳心筠                                     

            張雅婷             

            洪大植  律師

參  加  人  安家道生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文生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1年4月29

日府都新字第11160089933號函，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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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件被告之代表人原為柯文哲，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蔣萬

安，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21-22

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經審酌本件訟爭內容及屬性，基於妥適一次解決紛爭之目

的、必要性、保障公同共有人之財產權及訴訟權等一切情

狀，並本於行政訴訟法第41條規定意旨，業經職權裁定公同

共有人林盛文、林麗貞參加訴訟（本院卷二第383-385

頁），相關訴訟當事人之權益業經予以保障之，先此敘明。

三、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

列情形，爰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依原、被告

兩造及參加人安家道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家道生公司）

之聲請，由其等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爭訟概要：

    原告係坐落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19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系爭土地位在被告於民國89年6

月26日公告「桂林路、環快東北側更新地區」之更新單元範

圍內，嗣由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於106年11月14日擬具「擬

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原9筆）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計畫）向被告報核，

而由被告於110年12月16日核定實施，嗣參加人安家道生公

司再於110年12月17日向被告提出權利變換申請，經被告自1

11年3月12日依法將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所提出之「擬訂臺

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原9筆）土地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依法

公告15日，並於111年3月28日舉辦聽證程序（下稱系爭聽證

程序），續經111年4月8日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第537次會議（下稱第537次審議會）決議聽證會版系爭權變

計畫估價部分，應修正後經估價委員書面審查始辦理核定，

嗣被告於111年4月29日作成府都新字第11160089933號函

（下稱原處分），檢附「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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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地號等12筆（原9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核定

版）」（下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並准予核定實施。原告

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於110年8月1日選任專業估價者時，未

依108年1月30公布施行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

50條規定辦理，程序違法。換言之，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為

擬定權利變換計畫，於110年8月1日自行委託三家專業估價

者，即「佳駒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佳駒事務

所）、「戴德梁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下稱戴德梁行事

務所）、「宇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宇豐事務

所）進行權利價值評估，然都更條例第50條之規定早已修正

通過，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專業估價者

之選任程序辦理，對於原已報核之都市更新計畫毫無影響，

亦無須重新辦理估價之情形，根本無適用修正後都更條例第

86條第2項規定而依修正前規定辦理之餘地，且依新法選任

專業估價者，實際上並無任何已投入之程序、資源遭浪費的

狀況，但被告竟逕自認可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修正前之規

定自行選任3家專業估價者就系爭都更計畫所涉土地之權利

價值進行評估，其相關選任程序無視原告之參與權及陳述意

見權，被告之行為侵害原告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及正當程序

保障，原處分顯已違反修正後之都更條例第50條及同條例第

86條第2項之立法意旨，更違反憲法第15條、第16條對人民

財產權及正當程序之保障。

　㈡被告召開聽證會前，固有提出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予原告

並將該計畫公告，惟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之內容有關於相

關土地價值評估之「評價基準日」、「專業估價者委任說

明」、「估價條件」、「估價結果比較」、「估價結果選

定」、「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節」等內容並未記載所採用

之專業估價報告所選用的估價方法、為執行所選用之估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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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選擇之比準地，該比準地選擇之所處區域是否與估價標

的相當、比準地之客觀條件之合理性、依據比準地修正估價

標的價格之程度及合適性等條件，以及該份估價報告究竟是

如何運用所選定之估價方法推算估價標的之價格等事項，是

以顯然並未記載「權利價值之評定方式」，而違反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權變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8款

之規定甚明。此外，原告、參加人林麗貞、林盛文三人公同

共有之系爭土地之面積97平方公尺，而系爭都更計畫基地總

面積為1,219平方公尺，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新基地面積

達7.9573％，惟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卻依照佳駒事務所的

估價結果，認為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僅占系爭都市更新計畫

基地的6.5579％，遠低於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新基地面積

比例，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據以計算原告之權利價值，合理

性顯有疑義，而被告於聽證會前寄送予原告之聽證會版系爭

權變計畫，因未檢附三份估價報告之完整資料，以致於原告

無從取得充分資訊而就該變換計畫所載之權利價值比例充分

陳述意見，顯已侵害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適時陳述意見權。

再者，被告所為原處分所檢附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亦未

檢附完整估價報告，故原告對所有土地之權利價值比率之調

整過程及理由因缺乏完整資料，無從進一步陳述意見。換言

之，相關資訊應由被告主動提供，而非苛求權利將受影響之

土地所有權人另行索取，始屬符合正當程序保障及公眾監督

之要求。

　㈢原告在系爭聽證會時已提出：「1.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選任

專業估價者違反108年1月30公布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

定，2.被告在聽證會前，並未檢附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自行

委託之三家專業估價者所作之完整估價報告予原告，侵害原

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適時陳述意見權等正當法律程序等意見，

3.三份估價報告所認之系爭土地權利價值占比少於系爭土地

之面積占比，並質疑結論」；被告於第537次審議會紀錄

中，固臚列原告於聽證會中陳述意見及實施者答覆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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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對於原告於聽證會中所提意見究竟可採或不可採及其理

由，並未見審議會有具體審議之論述及說明，而僅於決議泛

載稱：「本案尚有所有權人未同意參與更新，請實施者持續

妥予溝通協調。」等語，顯然審議會審查流於形式，被告更

未克盡其前述法定說理之義務。此外，依都更條例第33條第

1項揭櫫行政機關負有說理義務，被告縱使採納參加人安家

道生公司所提出之理由，仍應說明不採納原告於聽證會所提

意見之理由，否則僅能憑公平性實有疑義慮之估價報告俾供

其做最後之判斷，本件聽證會僅具消極記錄發言實況之功

能，失去解決爭議及澄清事實之功能，與司法院釋字第709

號解釋意旨及都更條例第33條之規定未合，被告做成原處分

顯係出於不完全之資訊而流於恣意。綜上，被告做成原處分

未就原告於系爭聽證會上所提之異議事項具體說明採納或不

採納之理由，違反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課以行政機關之說

理義務。　

　㈣參加人林麗貞長年旅居於國外，其固原於國內設有戶籍，然

因疫情之故已二年未回國，其戶籍也已依法於110年9月29日

起遷出原戶籍地，故對參加人林麗貞所為之行政送達，依行

政程序法第72條第1項及同法第86條第1項之規定，相關送達

自應囑託林麗貞所在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

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之，然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代表人於

系爭聽證會時陳述，其係根據地籍謄本所登載之聯絡資訊為

送達，是以相關送達程序顯然均未符法定程式而不合法，故

被告在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核定及依法舉辦之聽

證會等程序，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之規定合法通知參加人

林麗貞，其相關程序於法不合。

　㈤被告作成原處分時，並未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

面積占比之理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雖將原告之土地的權

利價值比率調高，然相關數值均低於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

新基地面積的比例，顯然被告認為系爭土地雖然面積較大，

但是對於該次都更計畫的價值貢獻則小於土地面積之實際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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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然由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認本件都更之後應分配權利

價值為新台幣（下同）3,529,393,919元，價值極高，被告

所核定的權利比例，如稍有誤差，均會嚴重影響原告之權

益，則被告在作成原處分時，自應審慎並翔實說明其判斷之

理由。且系爭土地占總基地面積7.9573％，土地面積完整、

寬闊，又臨環河南路及淡水河，而有臨路及河景之重大優

勢，如系爭土地未參與開發，則系爭都市更新開發，不僅開

發面積大幅縮減近1成，且日後大樓大門亦僅能面向小巷，

且更無法興建有寬闊河景之高價住宅，是以系爭土地對系爭

都市更新計畫之貢獻極大，但被告所核定之權利價值比率，

遠低於系爭土地占總基地面積之比率，該權利價值比率之核

定，顯有重大疑義。是以原處分如未說明系爭土地權利價值

比率之之核定及調整之理由，顯未盡行政機關之說理義務。

另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第7-1頁至7-5頁，僅是更新後估價結

果，並未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積占比之理

由，亦即各該估價報告評估系爭土地時，所考慮的個別條件

因素為何？如何評價該條件的優劣？有無將第537次審議會

委員所提出之意見納入均未見說明。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肆、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均未提出任何書狀，亦未到庭陳述。

伍、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系爭都更計畫於106年11月14日申請報核，依修正後都更條

例第86條第2項規定，其都更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

訂、審核及變更，除都更條例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

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而系爭都更計畫既已選擇適用

修正前都更條例規定，則後續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參加人

安家道生公司自得依修正前都更條例第29條第3項及修正前

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等規定自行選任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進

行估價，並無違法之處。且立法者並未要求107年12月28日

以前必須已進入權利變換計畫程序者始得適用舊法規定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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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計畫。綜上，系爭都更計畫既於106年11月14日申

請報核，依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及內政部108年6月2

1日台內營字第1080809577號令（下稱內政部108年6月21日

令）等規定，本件權利變換計畫適用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規

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自行選任3家專業估價者並未違

法。

　㈡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其主要係要求行政機關除使

人民得知其利害關係之資訊、人民得就其利害關係於聽證程

序上陳述意見、行政機關必須就聽證意見於行政處分作成時

敘明其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等，非謂行政機關必須依照人民

之要求毫無限制地提供無窮無盡之服務。依內政部訂定及修

正之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並未要求權利變換

計畫必須提供3家專業估價者之完整估價報告，而其中同項

第8款「估價條件及權利價值之評定方式」，已足以使土地

所有權人得知其自己之權利價值及評定方式，土地所有權人

並得據此於聽證時陳述其意見，於聽證程序之權利保障上已

符合上開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是以，不論聽證前

或原處分核定後所寄送之權利變換計畫，其中均已敘明選定

專業估價者之原因及估價方法，原告之資訊獲取及陳述意見

權等之程序權利未受侵害，原告主張顯然無理由。且3家專

業估價者「完整」估價報告備置於實施者及被告處，實施者

及被告亦從未拒絕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前

往實施者或被告處翻閱檢視，對於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從無損

害，原告捨上開獲取資訊之途徑而不為，空言要求被告必須

於寄送權利變換計畫書時一併檢附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

「完整」報告供其檢視，既無法律上請求權基礎，且有自我

怠惰之嫌，原告主張難認有理。

　㈢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已就原告異議之陳述逐點作成決議

予以回覆，並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亦記載於核定後之

權利變換計畫，是以被告就原告於聽證會之異議事項，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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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處分中具體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原告所述顯然與事

實不符。

　㈣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係以明知應受送達人居住於國外之地

址，方得以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

或其他機構、團體為送達。然參加人林麗貞從未告知被告其

旅居國外之情形，亦從未告知其國外可供送達之地址，被告

自無從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送達參加人林麗貞。況參加人林

麗貞曾與原告共同於107年8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所屬

都市更新處，依其上記載參加人林麗貞與原告共同居住於當

時之戶籍地即「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

1」，且由另案民事訴訟中，參加人林麗貞於收受111年2月1

6日宣判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2號民事判決後，即

委任律師提出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8日以111年度

台上字第1653號民事判決發回，足見原告雖稱參加人林麗貞

長年旅居國外、戶籍已遭遷出至戶政事務所，但事實上參加

人林麗貞仍於我國境內有收受送達並積極為訴訟行為等事

實，被告依參加人林麗貞於土地謄本上記載之地址（臺北市

○○區○○路000號5樓）及存證信函上記載之戶籍地址（臺

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為送達，自無違法

之處。

　㈤不動產之價值並非僅係單純以土地面積為考量，尚須考量其

上有無建物、收益多寡、位置是否面臨馬路、周遭景觀等，

原告要求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必須等同於土地面積於更新單

元中所佔比例，顯然與不動產技術規則不符。另有關更新前

後權利價值估價之說明，已記載於權利變換計畫第7-1至7-5

頁，且原告就系爭土地權利價值之主張，已在聽證會中發言

陳述意見並予以回覆，第537次審議會會議亦就原告之陳述

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並記載於核定後系爭權變計畫上。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陸、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陳述要旨及聲明略以：

一、答辯要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㈠本件估價者之指定暨相關估價程序乃依現行都更條例第86條

第2項規定而適用報核（系爭都更計畫）時之規定，並無違

反現行同條例第50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參加人安家道生公

司申請報核之時點係於106年11月14日，復依照內政部108年

6月21日函令之意旨，均可見系爭都市更新案件係擇定適用1

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更條例之規定。

　㈡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檢附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之「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估價報告摘要」所載內容，已就

估價前題、基準日期、土地產權分析、估價結論詳細載明，

最終擇定最有利原告之佳駒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為依據。

且系爭都市更新估價報告以及相關之都市更新辦理資料，均

留存於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原處分之程序並無違反權變實

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8款之規定。　

　㈢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時提出「專業估價者選任程序違反現行

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未取得完整估價報告」等意見，

業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委派之代理人郭荃倫於第537次審

議會答覆，並由大會作成決議，原告主張就其意見未予說明

回覆顯與卷內資料不符。

　㈣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土地謄本所載及被告通知對參加人林

麗貞同時送達「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臺北市

○○區○○○路0段000號6樓之1」二住址，未見違法之處。

　㈤系爭都更案劃定單元共計12筆，系爭都更案單元範圍內土地

所有權人除私人外，另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土地，土地面積

共計1,219平方公尺，除原告外，其餘地主均表示同意系爭

都更案，復衡酌系爭都更案已取得建築執照，且自110年12

月30日申請權利變換計畫開始起算，迄今已近3年，倘撤銷

原處分，將導致系爭都更案須重新進行權利變換計畫程序，

嚴重影響土地銀行等公家單位及私人地主之利益，退萬步言

之，縱原告起訴理由可採，仍可認本案有行政訴訟法第198

條情況判決之適用，而不應撤銷原處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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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爭點：

一、系爭權利變換計畫選任估價者之程序有無違反108年1月30日

公布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

二、被告未於聽證程序前，將3份完整估價報告提供予原告表示

意見，是否侵害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陳述意見權？

三、被告作成原處分是否有就原告於聽證程序上所提異議事項說

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是否有違反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

之說明義務？

四、被告依法辦理系爭聽證程序前，有無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

定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林麗貞，程序是否合法？

五、被告作成原處分有無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積

占比之理由？

捌、本院之判斷

一、上開前提事實有107年12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720232311號公

告「臺北市都市更新計畫書-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

定都市更新計畫案」節本（本院卷一第421-434頁）、審議

會第314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35-440）、審議會第

388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41-444頁）、審議會第51

2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45-464頁）、系爭審議會第

537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65-478頁）、原處分（本

院卷一第391-393頁）、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本院卷一第3

9-335頁）、系爭聽證會之聽證紀錄（本院卷一第337-343

頁）、原告於系爭審議會第537次會議所提之陳述書（本院

卷一第345-354頁）及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節本（本院卷

一第355-362頁）等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

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

發布實施；其屬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七條第二項或第八條規定

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

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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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

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

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

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

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實

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第4項）前

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刊登新聞紙或新聞

電子報，並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電腦網站刊登公告

文，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

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

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

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第5

項）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

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

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三

項規定之限制。（第6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

後，與事業概要內容不同者，免再辦理事業概要之變更。」

  ㈡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

    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

    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一、於計畫核定前已無爭議。二、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經

    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三、符合

    第三十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之情形。四、依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但書後段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經更新單元內全體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第2項）不服依前項經

    聽證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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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序。」

  ㈢都更條例第86條：「（第1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申請尚未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其同意比率、審議及核准

程序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

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

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聽證

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

畫之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五年內

報核。但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前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權利變換計畫之

擬訂，應自本條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日起五年內報核。（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

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㈣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修正前，即103年1月16日）：

「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

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

者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㈤內政部108年6月21日令：「都更條例107年12月28日修正條

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除聽證規定

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外，由實施者整體評估後選擇適用修正

前或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並納入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載

明，後續有關計畫之擬訂、審核或變更均應一體適用。」

三、系爭權變計畫選任估價者之程序，未違反108年1月30日公布

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

　㈠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

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

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定外，

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畫之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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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5年內報核。

……（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

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而108年1月30日

修正之立法理由第3點即已指明：「三、考量本次修正已新

增權利變換計畫之報核應取得同意、專業估價者選任方式

等，對於進行中之都市更新案已依修正前之規定處理者，如

無新舊法適用之緩衝時期，所擬之計畫將須重新估價、取得

同意，影響推動時程，爰於第2項規定除因應司法院釋字第7

09號解釋於修正條文第32條及第46條新增之聽證程序規定

外，對於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得適用修正

前之規定，以維持計畫及法規穩定性，降低修法衝擊。惟仍

於第3項及第4項限縮適用修正前規定之期限，規定應於一定

期限內為之，逾期時，仍須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可知10

8年1月30日修正時，就審議中已報核都市更新事業之後續實

施，除明文聽證程序須予適用外，其餘仍得適用修正前規

定，以免因適用修正後規定反而不利更新之推動。經查，系

爭都更計畫向被告申請報核日為「106年11月14日」，亦即

在107年12月28日前，依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自得適用108

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之都更條例，即系爭事業計畫之審核

及變更，除應踐行聽證程序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故本

件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既已擇定適用修正前都更條例規定，

則後續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基於維持計畫一體性、法規適

用安定性及降低修法衝擊之考量下，依內政部108年6月21日

令之規定，一體適用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自屬合法

有據。簡言之，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都更條例第86條第2

項規定及修正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等規定自行選任3家不動

產專業估價者進行估價之擇定程序合於法律規定，原告雖主

張本件無適用修正前之規定云云，然該主張顯與法律規定及

立法理由相違，應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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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另依108年修正公布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由實施者委

託3家專業估價者查估，並以最有利於地主之估價條件為選

任依據，方符合法令規定。觀諸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檢附於

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

估價報告摘要」所載內容（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9

到三-21頁），已就估價前題、基準日期、土地產權分析、

估價結論詳細載明，而經比較三家專業估價者就更新後建築

物及土地應有部分權利價值總額之估價結論分別是：佳駒事

務所3,582,189,362元（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

4），戴德梁行事務3,382,268,004元（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

畫附錄三-18）、宇豐事務所3,515,721,670元（見核定版系

爭權變計畫附錄三-12），而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最終擇定

最有利原告之佳駒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為依據，本件選任

程序並無違法。　

　㈢況觀諸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立法理由，乃避免已進行之都

更事業計畫遭到新法衝擊而浪費已經投入之資源及程序，然

條文精神並未明文限定必須已進行估價程序方得適用修正前

之舊法規定，輔以同條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目的在於督促都

更程序加速進行，是以條文既未明文限制適用範圍為「已經

進行估價程序方得適用修正前之舊法規定」，即足以證明立

法者並未要求限於107年12月28日以前已進入權利變換計畫

程序者方得適用舊法規定，原告此部分主張應無所據。而本

件原處分作成前，亦已依都更條例第33條、第48條第1項之

規定踐行相關程序，而其所提出之資料亦未見有何不充足之

處，是原處分之合法性應可認定之。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未於系爭聽證程序前將3份完整估價報告提

供予原告表示意見，處分侵害其資訊獲取權、陳述意見權云

云，然資訊獲取權乃在於保障原告對於系爭都更過程之相關

資料得以知悉並用以維護其權益，亦即該資訊內容之提供方

式僅需符合權利人得以接觸、閱覽之目的即可，並未明文限

制必須以何種特定方式提供之，故若被告及參加人安家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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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業已將系爭完整估價相關資料置於原告一經申請即可接

觸、閱覽之公開狀態，即屬符合條文規範目的，經查，據參

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訴訟代理人供述：完整估價報告在被告那

裡可以去閱覽，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沒有拒絕原告閱覽，也

沒有權利拒絕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8頁），此部分亦可由

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明確記載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回

覆：「有關估價報告，3份完整估價報告有呈送至都市更新

處，我們也已經依照政府相關規定辦理」可佐（見本院卷一

第507頁），輔以被告陳稱：檢附給原告及相關權利人的光

碟中有檢附估價摘要及說明，足以讓原告瞭解估價之理由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428頁），是以，被告透過提供光碟部分

將估價摘要及說明令原告等權利人知悉，而若原告等權利人

仍有疑義，該等完整估價報告亦已放置於原告及參加人林盛

文、林麗貞得以接觸、閱覽之公開狀態，綜觀被告提供資料

之方式，相關資料已有摘要提供，並給予原告等人於有疑

義、必要時進一步接觸閱覽完整資料進而查證之方式，其提

供方式已然達到保障原告之資訊獲取權之目的，況原告訴訟

代理人亦於本院陳稱：「（問：原告與參加人林盛文、林麗

貞在本件程序中是否曾向被告申請閱覽3份完整估價報告而

遭被告否准之情？）答：沒有。」等語（本院卷二第427-42

8頁），足見原告已然知悉完整資料放置於被告處所，而若

過程中產生疑義，自得主動提出申請閱覽完整估價資料確認

之，然整個過程中原告並未提出申請，又雖原告主張完整資

料應由被告主動積極提供，然因都更程序複雜、資料繁多及

相關所有權人眾多，且亦無條文明文規範提供資料之具體方

式，故若已透過摘要資料之提供，並將完整資料置於權利人

可得接觸、閱覽之處所，此資料提供方式亦不違反條文所規

範之資訊公開、保障所有權人之精神及目的，故原告主張系

爭聽證會前未將完整主動資料寄送原告供其閱覽已侵害其資

訊獲取權云云，應無足採。

五、另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未就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所提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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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事項說明，具有未盡說明之違法云云，然查：

　㈠由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得見，經簡○彥委員及蕭○

敏委員針對權利價值估算分別問題及建議後，參加人安家道

生公司針對人民陳情意見及委員問題說明及回應如下：「估

價之比較法有關臨近停車場、河景效益及停車位面積之修正

部分，將再斟酌。宗地間比較因素調整項目之面積因素，係

將面積越大，整體使用效益越佳之通案原則納入評估，同時

考量宗地之間對更新案之貢獻程度，惟有關面積修正過大部

分，將配合重新檢視。至河景效應，考量中高樓層以上才具

景觀效益，7、8F甚或10F以下樓層主要仍受高架橋影響較

多，爰本案未將河景因素納入修正，後續將補充說明並再考

量。」、「估價内容有關土地開發之銷售面積一致性，經檢

視面積無誤，僅文字陳述較不清楚，將加強說明内容。有關

房價案例選用及房價過低，比較標的2、3雖僅12F、15F，惟

其區位與本案相近；而本案標準層4F單價51.7萬，4F-23F

房價分布為51-65萬，檢視周邊區位相近案例之房價水準，

高樓層10F以上為55-65萬、20F以上65萬、10F以下約50-55

萬，與評估結果相近，又周邊生活機能相對更好的社區，房

價約55-65萬不等，屋齡較舊之房價則約為55萬，考量本案

較能支撐房價僅為高樓層，所以房價推估及2樓以上均價56.

83萬，實符合周邊市場行情。」，最後決議部分：「……

(三）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1.本案汽車停車位得否持分土

地之法令適用，經實施者說明依本府地政局108年11月1日北

市地登字第1086027982號函規定，及事業計畫於106年11月1

4日籲報核其停車位得持分土地，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

同意。2.本案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涉上方轉管層是否反映

價值）……影響修正，請實施者配合檢討修正，併請實施者

依委員意見修正估價及計畫内容，修正後之共同負擔比如超

過50%，則以50%為上限，倘共同負擔比低於50%，則依實際

核算内容提列。有關估價修正部分，後續請估價委員協助書

面審查後，始辦理核定。」（見本院卷一第473-4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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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諸上開內容，確已就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之意見及相關委

員之問題予以說明。

　㈡再者，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就原告陳述逐點作成決議

予以回覆，並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亦記載於核定後之

權利變換計畫（本院卷一第505-507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

計畫綜-31頁起至綜-33頁），其中有關原告提出問題，由參

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委派之代理人郭荃倫於第537次審議會會

議中答覆，並由大會作成「有關通知及送達所有權人部分，

依據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及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通知

及送達皆依地籍謄本及戶籍資料為之）」、「事業計畫於10

6年報核，有關選任估價作業係依108年6月17日修正前權變

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由實施者委任3家專業估價者查估」、

「本案領銜之專業估價者，係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最有利之

估價條件為權利變換價值計算依據」之決議（見本院卷一第

505-507頁），是以被告就原告於聽證會之異議事項已具體

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原告主張應無理由。

六、原告亦主張被告辦理系爭聽證程序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

　  定通知參加人林麗貞，其程序違法云云，經查：

　㈠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係以明知應受送達人居住於國外之

地址，方得以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

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送達。然參加人林麗貞若未告知被告

其旅居國外之情形及其國外可供送達之地址，被告自無從依

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送達參加人林麗貞。況參加人林麗貞曾與

原告共同於107年8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所屬都市更新

處，依其上記載參加人林麗貞居住於當時之戶籍地即「臺北

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本院卷一第509

頁）。再者，依原告與參加人間之民事事件救濟過程得見，

參加人林麗貞於收受臺灣高等法院111年2月16日宣判之110

年度上字第52號民事判決後（本院卷一第513頁），即委任

律師提出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8日以111年度台上

字第1653號民事判決發回（本院卷一第525頁），由其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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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時間內提出上訴並積極進行訴訟行為可徵，原告所述參加

人林麗貞長年旅居國外、戶籍已遭遷出至戶政事務所而無法

對之合法送達之主張應無可採。故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對參

加人林麗貞依土地謄本上記載之地址（臺北市○○區○○路

000號5樓）及存證信函上記載之戶籍地址（臺北市○○區○

○○路○段000號6樓之1）為送達，自無違法之處。　

　㈡另由參加人林麗貞本人亦於本院具狀陳明送達代收人，由上

開書狀記載其住所同為「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

樓之1」（本院卷二第379頁），況經本院職權裁定參加人林

麗貞參加訴訟後，參加人林麗貞亦未提出被告所辦系爭聽證

程序前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通知其之主張，足見，參

加人林麗貞本人既未提出未經合法通知之主張，且依卷證內

容可證明其於過程中確實合法通知，故原告此部分主張無可

採。　

七、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對於系爭土地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

　  積佔比部分未盡說明，亦有違法云云，經查：

　㈠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有關「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部

分，已針對「評價基準日」、「專業估價者委任說明」、

「估價條件（含價格日期、更新前估價條件、更新後估價條

件）」、「估價結果地比較」、「估價結果選定」、「更新

前權利價值估價結果（含更新前估價結果、更新後估價結

果）」、估價結果選定、更新前估價結果、更新後估價結果

等各細項事項詳細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27-131頁，即核定

版系爭權變計畫7-1至7-5頁），另有關比準地之擇定、估價

方式等亦均明確記載於「三、估價條件」、「四、估價結果

比較」、「六、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結果」等欄位說明中

（本院卷一第127-131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7-1至7-5

頁），而該等事項均有相關數據輔以說明之，其中，有關

「比準地之擇定」及「估價方式說明」如下：「本次選定更

新單位基地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作為比準地，

先評估比準地之合理價格後，再依各宗土地個別條件及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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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差異，以比準地之土地價格比較推估合併各宗土地合理價

格」（見本院卷一第127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7-1

頁）。而比照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核定版

（下稱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中「比準地價格決定理

由」說明：「本案勘估標的比準地之土地單價依比較法求得

比較價格為2527000元/坪，依土地開發分析法計算求得土地

開發分析價格為2731000元/坪，經考量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

析法所蒐集之資料完整性即可信度，考量週邊土地交易案例

較稀少，較難以蒐集與勘估標的條件相近之比較標的，反

之，土地開發分析法中總銷售金額推估時，各項開發產品之

市場交易案量較多，故採用之比較標的均有相當之代表性，

且土地開發分析法所採用之各項參數均符合市場當時狀況，

故以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評估結果較具代表性。綜合上述考

量，並酌衡勘估標的之特性，決定分別賦予比較法及土地開

發分析法40％及60％之權重，據此計算求得勘估標的土地單

價為2649000元/坪，乘上勘估標的比準地總面積368.7475

坪，求得比準地土地總價為976812128元。」（見核定版不

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乙證13第107頁）；另有關「合併

前各筆土地價值推估」說明：「就勘估標的比準地與更新前

各宗地因面積、地形、臨路路寬、平均寬深度、嫌惡設施及

開發效益等個別條件不同所產生之價格差異，逐項進行分析

及調整」（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乙證13第1

07頁）。

  ㈡至各宗地依前開各項因素個別條件調整說明如下：各宗地所

有情況「A及E為參加人土地、B及D均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土

地，C為原告等所有」（見本院卷一第128頁、核定版不動產

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59頁），至因各該土地之個

別因素（含面積、形狀、臨路路寬、寬深度比率、嫌惡設

施、河岸景觀等）相應之調整比例，逐一檢視如下（見核定

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7-110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9



　⒈面積：

　　整體而言，面積項目所影響之總價單價關係及開發效益之綜

合影響及市場交易情形，應循土地面積越大而價值越高，土

地面積越小而價值越低之原則（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

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而A面積為280.115坪、B面

積為13.31坪、C面積為29.3425坪、D面積為3.3275坪、E面

積為42.6525坪。而A宗地之量體已具相當開發規模，故僅修

正-1％；B、C、D宗地面積過小，市場性較差，故修正幅度

約-7%至-8%；E宗地面積已達基本興建規模，故修正幅度約-

5%，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2％、C：9

3％、D：92％、E：95％」（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⒉形狀：

　  形狀方整，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形狀不規

則或細狹長者，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

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A宗地為不規則形但尚屬方

整；B宗地為近似梯形(對邊均未平行)；C宗地雖為梯形，但

短邊過小致斜邊佔比過大而不方整；D宗地為三角形；E宗地

為長方形。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7％、B：10

0％、C：97％、D：96％、E：100％」（見核定版不動產估

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⒊臨路路寬：

　  臨路路寬條件係考量出入動線之方便性及可及性，並考量臨

路面數之效益綜合比較評估（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比準地及B、C、D宗地雖面臨25

M環河南路，惟鄰接路段係高架橋路段，地面實際可通行之

路寬僅約6M之單行道路，故臨路路寬條件係考量出入動線之

方便性及可及性，並考量臨路面數之效益綜合比較評估（見

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A、

B宗地為二面臨路且主要臨路與比準地同；C、D宗地為二面

臨路但主要臨路僅6M單行道路；E宗地為單面臨路長方形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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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臨路與比準地同。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

B：99％、C：97％、D：97％、E：98％」（見核定版不動產

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⒋臨路面寬：

　　土地臨路之面寬較大，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

若土地臨路之面寬較小者，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

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宗地臨路面寬

越大，表示基地臨接道路面之效益越佳。各宗地之面寬均小

於比準地，其中約A：15M、B：10M、C：21.5M、D：10M、

E：5M，故A、B、D宗地修正-1%，E宗地則修正-2%。故各宗

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9％、C：100％、D：9

9％、E：98％」（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

證13第109頁）。至原告曾質疑E宗地臨路面寬是否達5M部

分，業據本院於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由參加

人、原告、被告當庭以法院通譯位置電腦登入國土測繪圖資

服務雲端以距離測量服務查詢系爭土地鄰路面寬，查得臺北

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3地號土地（即E宗地）鄰路面寬為

5.01公尺，確認無誤，此並有搜尋資料畫面列印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二第545、547頁），而原告對於臨路路寬業已當

庭表示不爭執，併此敘明。　　

　⒌寬深度比率：

　  土地深度適中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土地深

度過淺或過深，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

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宗地寬深度比率越大，表

示基地越淺；寬深度比率越小表示基地越深。C、D宗地寬深

度比率過大，表示基地過淺，故均修正-3%，E宗地寬深度比

率過小，表示基地過深，故修正-2%。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

別為「A：99％、B：99％、C：97％、D：97％、E：98％」

（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

頁）。

　⒍嫌惡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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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惡設施條件中，比準地及B、C、D宗地均面臨環河南路高

　  架橋，A、E基地則未直接環河南路高架橋，經考量該高架橋

　  之車流狀況及鄰接距離及高架橋高度等影響，評估該高架橋

　  之價格影響約有1%之價格差異（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

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

「A：101％、B：100％、C：100％、D：100％、E：101％」

（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

頁）。

　⒎於河岸景觀

　　比準地、B、C、D宗地之西側面臨淡水河，故有河岸景觀效

益。另A宗地雖未直接面臨河岸，但因河岸沿線係呈東北-西

南向，故A宗地之面向仍有部分之河景效益，故酌予調整-

3%；E宗地之面向則無直接面臨河景之效益，故予調整-4%

（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

頁）。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7％、B：100％、C：

100％、D：100％、E：96％」（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

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10頁）。 

　㈢綜上所述，本件各宗地依上開考量因素調整後，原告調整後

之權比為「93％×97％×97％×100％×97％×100％×100％＝8

4％」（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10

頁），尚未見有何違反經驗法則，故所為之調整權比應可採

信之。此外，由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3條規定得見，不動

產估價涉因素甚多，可能因素含括房地供需、環境變遷、人

口、居民習性、公共與公用設施、交通運輸、所得水準、產

業結構、金融市場、不動產經營利潤、土地規劃、管制與使

用現況、災變、未來發展趨勢等，上開因素均會影響不動產

價格之評估，故原告主張其所持有土地面積總數並未全部列

入權利變更計算考量，然如前所述，不動產價值評估涉及因

素眾多，非僅係單純以土地面積為考量，如尚考量其上有無

建物、收益多寡、位置是否面臨馬路、周遭景觀等，故本件

兼採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並各以40％及60％之權重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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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評估方法，綜合各該土地之面積、形狀、臨路路寬、寬深

度比率、嫌惡設施、河岸景觀等綜合判斷，未見失據，而原

告主張其所有之系爭地號土地之權利價值必須等同於土地面

積於更新單元中所佔比例，並據此質疑評估結果應無足採。

  ㈣觀諸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內，已載明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

之說明(本院卷一第127-131頁），且如前所述，原告爭執權

利價值遭低估之主張已在聽證會中經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予

以回覆(本院卷一第312頁)，第537次審議會會議亦就原告之

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本院卷一第377-380頁），並經

記載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即綜-31頁起至綜-33頁)。

另細核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得見，會議過程及結論

亦已回覆並說明整體權利變換整個程序採用對「全部所有權

人最有利為基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6頁），足見對於

其所為權利價值低估部分有予以說明。且由該次會議中原告

所詢問「表11-3所列建物登記清冊表所列林麗雅等三人受分

配之建物，與本計畫其他地方所載完全不同？……」，經大

會討論後決議「有關表11-3建物登記清冊誤植部分，實施者

配合修正，予以採納」（見本院卷一第506頁），由上開討

論及決議過程可見，針對原告所質疑部分均經逐一討論，對

於確有誤植部分亦依原告主張修正之，該次會議亦未呈現偏

頗、忽略原告意見不予回應之情況，換言之，本件針對原告

主張有利、不利於其權利價值估算之相關問題均已於第537

次審議會會議充分討論並予以考量，而原告仍執己見認為其

權利價值遭低估且未據充分說明應無理由。　　　　　

八、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並

無違誤。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

院前開論斷結果，所為調查證據之聲請，亦核無必要，爰不

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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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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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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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1年度訴字第804號
114年5月2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麗雅                                      


訴訟代理人  黃任顯  律師
參  加  人  林盛文                                                                      
            林麗貞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吳心筠                                      


            張雅婷              
            洪大植  律師
參  加  人  安家道生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文生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1年4月29日府都新字第11160089933號函，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被告之代表人原為柯文哲，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蔣萬安，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21-22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經審酌本件訟爭內容及屬性，基於妥適一次解決紛爭之目的、必要性、保障公同共有人之財產權及訴訟權等一切情狀，並本於行政訴訟法第41條規定意旨，業經職權裁定公同共有人林盛文、林麗貞參加訴訟（本院卷二第383-385頁），相關訴訟當事人之權益業經予以保障之，先此敘明。
三、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依原、被告兩造及參加人安家道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家道生公司）之聲請，由其等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爭訟概要：
    原告係坐落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1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系爭土地位在被告於民國89年6月26日公告「桂林路、環快東北側更新地區」之更新單元範圍內，嗣由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於106年11月14日擬具「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原9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計畫）向被告報核，而由被告於110年12月16日核定實施，嗣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再於110年12月17日向被告提出權利變換申請，經被告自111年3月12日依法將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所提出之「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原9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依法公告15日，並於111年3月28日舉辦聽證程序（下稱系爭聽證程序），續經111年4月8日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537次會議（下稱第537次審議會）決議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估價部分，應修正後經估價委員書面審查始辦理核定，嗣被告於111年4月29日作成府都新字第11160089933號函（下稱原處分），檢附「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原9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核定版）」（下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並准予核定實施。原告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於110年8月1日選任專業估價者時，未依108年1月30公布施行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辦理，程序違法。換言之，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為擬定權利變換計畫，於110年8月1日自行委託三家專業估價者，即「佳駒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佳駒事務所）、「戴德梁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下稱戴德梁行事務所）、「宇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宇豐事務所）進行權利價值評估，然都更條例第50條之規定早已修正通過，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專業估價者之選任程序辦理，對於原已報核之都市更新計畫毫無影響，亦無須重新辦理估價之情形，根本無適用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而依修正前規定辦理之餘地，且依新法選任專業估價者，實際上並無任何已投入之程序、資源遭浪費的狀況，但被告竟逕自認可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修正前之規定自行選任3家專業估價者就系爭都更計畫所涉土地之權利價值進行評估，其相關選任程序無視原告之參與權及陳述意見權，被告之行為侵害原告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及正當程序保障，原處分顯已違反修正後之都更條例第50條及同條例第86條第2項之立法意旨，更違反憲法第15條、第16條對人民財產權及正當程序之保障。
　㈡被告召開聽證會前，固有提出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予原告並將該計畫公告，惟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之內容有關於相關土地價值評估之「評價基準日」、「專業估價者委任說明」、「估價條件」、「估價結果比較」、「估價結果選定」、「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節」等內容並未記載所採用之專業估價報告所選用的估價方法、為執行所選用之估價方法所選擇之比準地，該比準地選擇之所處區域是否與估價標的相當、比準地之客觀條件之合理性、依據比準地修正估價標的價格之程度及合適性等條件，以及該份估價報告究竟是如何運用所選定之估價方法推算估價標的之價格等事項，是以顯然並未記載「權利價值之評定方式」，而違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權變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8款之規定甚明。此外，原告、參加人林麗貞、林盛文三人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之面積97平方公尺，而系爭都更計畫基地總面積為1,219平方公尺，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新基地面積達7.9573％，惟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卻依照佳駒事務所的估價結果，認為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僅占系爭都市更新計畫基地的6.5579％，遠低於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新基地面積比例，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據以計算原告之權利價值，合理性顯有疑義，而被告於聽證會前寄送予原告之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因未檢附三份估價報告之完整資料，以致於原告無從取得充分資訊而就該變換計畫所載之權利價值比例充分陳述意見，顯已侵害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適時陳述意見權。再者，被告所為原處分所檢附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亦未檢附完整估價報告，故原告對所有土地之權利價值比率之調整過程及理由因缺乏完整資料，無從進一步陳述意見。換言之，相關資訊應由被告主動提供，而非苛求權利將受影響之土地所有權人另行索取，始屬符合正當程序保障及公眾監督之要求。
　㈢原告在系爭聽證會時已提出：「1.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選任專業估價者違反108年1月30公布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2.被告在聽證會前，並未檢附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自行委託之三家專業估價者所作之完整估價報告予原告，侵害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適時陳述意見權等正當法律程序等意見，3.三份估價報告所認之系爭土地權利價值占比少於系爭土地之面積占比，並質疑結論」；被告於第537次審議會紀錄中，固臚列原告於聽證會中陳述意見及實施者答覆之內容，惟對於原告於聽證會中所提意見究竟可採或不可採及其理由，並未見審議會有具體審議之論述及說明，而僅於決議泛載稱：「本案尚有所有權人未同意參與更新，請實施者持續妥予溝通協調。」等語，顯然審議會審查流於形式，被告更未克盡其前述法定說理之義務。此外，依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揭櫫行政機關負有說理義務，被告縱使採納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所提出之理由，仍應說明不採納原告於聽證會所提意見之理由，否則僅能憑公平性實有疑義慮之估價報告俾供其做最後之判斷，本件聽證會僅具消極記錄發言實況之功能，失去解決爭議及澄清事實之功能，與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及都更條例第33條之規定未合，被告做成原處分顯係出於不完全之資訊而流於恣意。綜上，被告做成原處分未就原告於系爭聽證會上所提之異議事項具體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違反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課以行政機關之說理義務。　
　㈣參加人林麗貞長年旅居於國外，其固原於國內設有戶籍，然因疫情之故已二年未回國，其戶籍也已依法於110年9月29日起遷出原戶籍地，故對參加人林麗貞所為之行政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2條第1項及同法第86條第1項之規定，相關送達自應囑託林麗貞所在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之，然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代表人於系爭聽證會時陳述，其係根據地籍謄本所登載之聯絡資訊為送達，是以相關送達程序顯然均未符法定程式而不合法，故被告在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核定及依法舉辦之聽證會等程序，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之規定合法通知參加人林麗貞，其相關程序於法不合。
　㈤被告作成原處分時，並未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積占比之理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雖將原告之土地的權利價值比率調高，然相關數值均低於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新基地面積的比例，顯然被告認為系爭土地雖然面積較大，但是對於該次都更計畫的價值貢獻則小於土地面積之實際占比。然由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認本件都更之後應分配權利價值為新台幣（下同）3,529,393,919元，價值極高，被告所核定的權利比例，如稍有誤差，均會嚴重影響原告之權益，則被告在作成原處分時，自應審慎並翔實說明其判斷之理由。且系爭土地占總基地面積7.9573％，土地面積完整、寬闊，又臨環河南路及淡水河，而有臨路及河景之重大優勢，如系爭土地未參與開發，則系爭都市更新開發，不僅開發面積大幅縮減近1成，且日後大樓大門亦僅能面向小巷，且更無法興建有寬闊河景之高價住宅，是以系爭土地對系爭都市更新計畫之貢獻極大，但被告所核定之權利價值比率，遠低於系爭土地占總基地面積之比率，該權利價值比率之核定，顯有重大疑義。是以原處分如未說明系爭土地權利價值比率之之核定及調整之理由，顯未盡行政機關之說理義務。另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第7-1頁至7-5頁，僅是更新後估價結果，並未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積占比之理由，亦即各該估價報告評估系爭土地時，所考慮的個別條件因素為何？如何評價該條件的優劣？有無將第537次審議會委員所提出之意見納入均未見說明。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肆、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均未提出任何書狀，亦未到庭陳述。
伍、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系爭都更計畫於106年11月14日申請報核，依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其都更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都更條例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而系爭都更計畫既已選擇適用修正前都更條例規定，則後續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自得依修正前都更條例第29條第3項及修正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等規定自行選任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進行估價，並無違法之處。且立法者並未要求107年12月28日以前必須已進入權利變換計畫程序者始得適用舊法規定進行權利變換計畫。綜上，系爭都更計畫既於106年11月14日申請報核，依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及內政部108年6月21日台內營字第1080809577號令（下稱內政部108年6月21日令）等規定，本件權利變換計畫適用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自行選任3家專業估價者並未違法。
　㈡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其主要係要求行政機關除使人民得知其利害關係之資訊、人民得就其利害關係於聽證程序上陳述意見、行政機關必須就聽證意見於行政處分作成時敘明其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等，非謂行政機關必須依照人民之要求毫無限制地提供無窮無盡之服務。依內政部訂定及修正之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並未要求權利變換計畫必須提供3家專業估價者之完整估價報告，而其中同項第8款「估價條件及權利價值之評定方式」，已足以使土地所有權人得知其自己之權利價值及評定方式，土地所有權人並得據此於聽證時陳述其意見，於聽證程序之權利保障上已符合上開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是以，不論聽證前或原處分核定後所寄送之權利變換計畫，其中均已敘明選定專業估價者之原因及估價方法，原告之資訊獲取及陳述意見權等之程序權利未受侵害，原告主張顯然無理由。且3家專業估價者「完整」估價報告備置於實施者及被告處，實施者及被告亦從未拒絕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前往實施者或被告處翻閱檢視，對於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從無損害，原告捨上開獲取資訊之途徑而不為，空言要求被告必須於寄送權利變換計畫書時一併檢附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完整」報告供其檢視，既無法律上請求權基礎，且有自我怠惰之嫌，原告主張難認有理。
　㈢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已就原告異議之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並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亦記載於核定後之權利變換計畫，是以被告就原告於聽證會之異議事項，已於原處分中具體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原告所述顯然與事實不符。
　㈣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係以明知應受送達人居住於國外之地址，方得以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送達。然參加人林麗貞從未告知被告其旅居國外之情形，亦從未告知其國外可供送達之地址，被告自無從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送達參加人林麗貞。況參加人林麗貞曾與原告共同於107年8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依其上記載參加人林麗貞與原告共同居住於當時之戶籍地即「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且由另案民事訴訟中，參加人林麗貞於收受111年2月16日宣判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2號民事判決後，即委任律師提出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8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653號民事判決發回，足見原告雖稱參加人林麗貞長年旅居國外、戶籍已遭遷出至戶政事務所，但事實上參加人林麗貞仍於我國境內有收受送達並積極為訴訟行為等事實，被告依參加人林麗貞於土地謄本上記載之地址（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及存證信函上記載之戶籍地址（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為送達，自無違法之處。
　㈤不動產之價值並非僅係單純以土地面積為考量，尚須考量其上有無建物、收益多寡、位置是否面臨馬路、周遭景觀等，原告要求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必須等同於土地面積於更新單元中所佔比例，顯然與不動產技術規則不符。另有關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之說明，已記載於權利變換計畫第7-1至7-5頁，且原告就系爭土地權利價值之主張，已在聽證會中發言陳述意見並予以回覆，第537次審議會會議亦就原告之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並記載於核定後系爭權變計畫上。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陸、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陳述要旨及聲明略以：
一、答辯要旨：　　
　㈠本件估價者之指定暨相關估價程序乃依現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而適用報核（系爭都更計畫）時之規定，並無違反現行同條例第50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申請報核之時點係於106年11月14日，復依照內政部108年6月21日函令之意旨，均可見系爭都市更新案件係擇定適用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更條例之規定。
　㈡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檢附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估價報告摘要」所載內容，已就估價前題、基準日期、土地產權分析、估價結論詳細載明，最終擇定最有利原告之佳駒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為依據。且系爭都市更新估價報告以及相關之都市更新辦理資料，均留存於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原處分之程序並無違反權變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8款之規定。　
　㈢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時提出「專業估價者選任程序違反現行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未取得完整估價報告」等意見，業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委派之代理人郭荃倫於第537次審議會答覆，並由大會作成決議，原告主張就其意見未予說明回覆顯與卷內資料不符。
　㈣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土地謄本所載及被告通知對參加人林麗貞同時送達「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之1」二住址，未見違法之處。
　㈤系爭都更案劃定單元共計12筆，系爭都更案單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除私人外，另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土地，土地面積共計1,219平方公尺，除原告外，其餘地主均表示同意系爭都更案，復衡酌系爭都更案已取得建築執照，且自110年12月30日申請權利變換計畫開始起算，迄今已近3年，倘撤銷原處分，將導致系爭都更案須重新進行權利變換計畫程序，嚴重影響土地銀行等公家單位及私人地主之利益，退萬步言之，縱原告起訴理由可採，仍可認本案有行政訴訟法第198條情況判決之適用，而不應撤銷原處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柒、爭點：
一、系爭權利變換計畫選任估價者之程序有無違反108年1月30日公布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
二、被告未於聽證程序前，將3份完整估價報告提供予原告表示意見，是否侵害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陳述意見權？
三、被告作成原處分是否有就原告於聽證程序上所提異議事項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是否有違反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之說明義務？
四、被告依法辦理系爭聽證程序前，有無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林麗貞，程序是否合法？
五、被告作成原處分有無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積占比之理由？
捌、本院之判斷
一、上開前提事實有107年12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720232311號公告「臺北市都市更新計畫書-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節本（本院卷一第421-434頁）、審議會第314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35-440）、審議會第388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41-444頁）、審議會第512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45-464頁）、系爭審議會第537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65-478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391-393頁）、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本院卷一第39-335頁）、系爭聽證會之聽證紀錄（本院卷一第337-343頁）、原告於系爭審議會第537次會議所提之陳述書（本院卷一第345-354頁）及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節本（本院卷一第355-362頁）等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七條第二項或第八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第4項）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並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第5項）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三項規定之限制。（第6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與事業概要內容不同者，免再辦理事業概要之變更。」
  ㈡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
    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
    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一、於計畫核定前已無爭議。二、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經
    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三、符合
    第三十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之情形。四、依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但書後段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經更新單元內全體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第2項）不服依前項經
    聽證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
    行程序。」
  ㈢都更條例第86條：「（第1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申請尚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其同意比率、審議及核准程序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五年內報核。但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本條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起五年內報核。（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㈣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修正前，即103年1月16日）：「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㈤內政部108年6月21日令：「都更條例107年12月28日修正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除聽證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外，由實施者整體評估後選擇適用修正前或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並納入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載明，後續有關計畫之擬訂、審核或變更均應一體適用。」
三、系爭權變計畫選任估價者之程序，未違反108年1月30日公布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
　㈠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5年內報核。……（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而108年1月30日修正之立法理由第3點即已指明：「三、考量本次修正已新增權利變換計畫之報核應取得同意、專業估價者選任方式等，對於進行中之都市更新案已依修正前之規定處理者，如無新舊法適用之緩衝時期，所擬之計畫將須重新估價、取得同意，影響推動時程，爰於第2項規定除因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於修正條文第32條及第46條新增之聽證程序規定外，對於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以維持計畫及法規穩定性，降低修法衝擊。惟仍於第3項及第4項限縮適用修正前規定之期限，規定應於一定期限內為之，逾期時，仍須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可知108年1月30日修正時，就審議中已報核都市更新事業之後續實施，除明文聽證程序須予適用外，其餘仍得適用修正前規定，以免因適用修正後規定反而不利更新之推動。經查，系爭都更計畫向被告申請報核日為「106年11月14日」，亦即在107年12月28日前，依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自得適用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之都更條例，即系爭事業計畫之審核及變更，除應踐行聽證程序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故本件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既已擇定適用修正前都更條例規定，則後續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基於維持計畫一體性、法規適用安定性及降低修法衝擊之考量下，依內政部108年6月21日令之規定，一體適用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自屬合法有據。簡言之，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及修正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等規定自行選任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進行估價之擇定程序合於法律規定，原告雖主張本件無適用修正前之規定云云，然該主張顯與法律規定及立法理由相違，應無可採。
　㈡另依108年修正公布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由實施者委託3家專業估價者查估，並以最有利於地主之估價條件為選任依據，方符合法令規定。觀諸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檢附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估價報告摘要」所載內容（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9到三-21頁），已就估價前題、基準日期、土地產權分析、估價結論詳細載明，而經比較三家專業估價者就更新後建築物及土地應有部分權利價值總額之估價結論分別是：佳駒事務所3,582,189,362元（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4），戴德梁行事務3,382,268,004元（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18）、宇豐事務所3,515,721,670元（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12），而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最終擇定最有利原告之佳駒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為依據，本件選任程序並無違法。　
　㈢況觀諸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立法理由，乃避免已進行之都更事業計畫遭到新法衝擊而浪費已經投入之資源及程序，然條文精神並未明文限定必須已進行估價程序方得適用修正前之舊法規定，輔以同條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目的在於督促都更程序加速進行，是以條文既未明文限制適用範圍為「已經進行估價程序方得適用修正前之舊法規定」，即足以證明立法者並未要求限於107年12月28日以前已進入權利變換計畫程序者方得適用舊法規定，原告此部分主張應無所據。而本件原處分作成前，亦已依都更條例第33條、第48條第1項之規定踐行相關程序，而其所提出之資料亦未見有何不充足之處，是原處分之合法性應可認定之。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未於系爭聽證程序前將3份完整估價報告提供予原告表示意見，處分侵害其資訊獲取權、陳述意見權云云，然資訊獲取權乃在於保障原告對於系爭都更過程之相關資料得以知悉並用以維護其權益，亦即該資訊內容之提供方式僅需符合權利人得以接觸、閱覽之目的即可，並未明文限制必須以何種特定方式提供之，故若被告及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業已將系爭完整估價相關資料置於原告一經申請即可接觸、閱覽之公開狀態，即屬符合條文規範目的，經查，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訴訟代理人供述：完整估價報告在被告那裡可以去閱覽，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沒有拒絕原告閱覽，也沒有權利拒絕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8頁），此部分亦可由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明確記載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回覆：「有關估價報告，3份完整估價報告有呈送至都市更新處，我們也已經依照政府相關規定辦理」可佐（見本院卷一第507頁），輔以被告陳稱：檢附給原告及相關權利人的光碟中有檢附估價摘要及說明，足以讓原告瞭解估價之理由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8頁），是以，被告透過提供光碟部分將估價摘要及說明令原告等權利人知悉，而若原告等權利人仍有疑義，該等完整估價報告亦已放置於原告及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得以接觸、閱覽之公開狀態，綜觀被告提供資料之方式，相關資料已有摘要提供，並給予原告等人於有疑義、必要時進一步接觸閱覽完整資料進而查證之方式，其提供方式已然達到保障原告之資訊獲取權之目的，況原告訴訟代理人亦於本院陳稱：「（問：原告與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在本件程序中是否曾向被告申請閱覽3份完整估價報告而遭被告否准之情？）答：沒有。」等語（本院卷二第427-428頁），足見原告已然知悉完整資料放置於被告處所，而若過程中產生疑義，自得主動提出申請閱覽完整估價資料確認之，然整個過程中原告並未提出申請，又雖原告主張完整資料應由被告主動積極提供，然因都更程序複雜、資料繁多及相關所有權人眾多，且亦無條文明文規範提供資料之具體方式，故若已透過摘要資料之提供，並將完整資料置於權利人可得接觸、閱覽之處所，此資料提供方式亦不違反條文所規範之資訊公開、保障所有權人之精神及目的，故原告主張系爭聽證會前未將完整主動資料寄送原告供其閱覽已侵害其資訊獲取權云云，應無足採。
五、另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未就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所提異
　  議事項說明，具有未盡說明之違法云云，然查：
　㈠由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得見，經簡○彥委員及蕭○敏委員針對權利價值估算分別問題及建議後，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針對人民陳情意見及委員問題說明及回應如下：「估價之比較法有關臨近停車場、河景效益及停車位面積之修正部分，將再斟酌。宗地間比較因素調整項目之面積因素，係將面積越大，整體使用效益越佳之通案原則納入評估，同時考量宗地之間對更新案之貢獻程度，惟有關面積修正過大部分，將配合重新檢視。至河景效應，考量中高樓層以上才具景觀效益，7、8F甚或10F以下樓層主要仍受高架橋影響較多，爰本案未將河景因素納入修正，後續將補充說明並再考量。」、「估價内容有關土地開發之銷售面積一致性，經檢視面積無誤，僅文字陳述較不清楚，將加強說明内容。有關房價案例選用及房價過低，比較標的2、3雖僅12F、15F，惟其區位與本案相近；而本案標準層4F單價51.7萬，4F-23F 房價分布為51-65萬，檢視周邊區位相近案例之房價水準，高樓層10F以上為55-65萬、20F以上65萬、10F以下約50-55萬，與評估結果相近，又周邊生活機能相對更好的社區，房價約55-65萬不等，屋齡較舊之房價則約為55萬，考量本案較能支撐房價僅為高樓層，所以房價推估及2樓以上均價56.83萬，實符合周邊市場行情。」，最後決議部分：「……(三）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1.本案汽車停車位得否持分土地之法令適用，經實施者說明依本府地政局108年11月1日北市地登字第1086027982號函規定，及事業計畫於106年11月14日籲報核其停車位得持分土地，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2.本案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涉上方轉管層是否反映價值）……影響修正，請實施者配合檢討修正，併請實施者依委員意見修正估價及計畫内容，修正後之共同負擔比如超過50%，則以50%為上限，倘共同負擔比低於50%，則依實際核算内容提列。有關估價修正部分，後續請估價委員協助書面審查後，始辦理核定。」（見本院卷一第473-474頁），觀諸上開內容，確已就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之意見及相關委員之問題予以說明。
　㈡再者，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就原告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並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亦記載於核定後之權利變換計畫（本院卷一第505-507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綜-31頁起至綜-33頁），其中有關原告提出問題，由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委派之代理人郭荃倫於第537次審議會會議中答覆，並由大會作成「有關通知及送達所有權人部分，依據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及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通知及送達皆依地籍謄本及戶籍資料為之）」、「事業計畫於106年報核，有關選任估價作業係依108年6月17日修正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由實施者委任3家專業估價者查估」、「本案領銜之專業估價者，係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最有利之估價條件為權利變換價值計算依據」之決議（見本院卷一第505-507頁），是以被告就原告於聽證會之異議事項已具體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原告主張應無理由。
六、原告亦主張被告辦理系爭聽證程序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
　  定通知參加人林麗貞，其程序違法云云，經查：
　㈠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係以明知應受送達人居住於國外之地址，方得以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送達。然參加人林麗貞若未告知被告其旅居國外之情形及其國外可供送達之地址，被告自無從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送達參加人林麗貞。況參加人林麗貞曾與原告共同於107年8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依其上記載參加人林麗貞居住於當時之戶籍地即「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本院卷一第509頁）。再者，依原告與參加人間之民事事件救濟過程得見，參加人林麗貞於收受臺灣高等法院111年2月16日宣判之110年度上字第52號民事判決後（本院卷一第513頁），即委任律師提出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8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653號民事判決發回（本院卷一第525頁），由其於合法時間內提出上訴並積極進行訴訟行為可徵，原告所述參加人林麗貞長年旅居國外、戶籍已遭遷出至戶政事務所而無法對之合法送達之主張應無可採。故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對參加人林麗貞依土地謄本上記載之地址（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及存證信函上記載之戶籍地址（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為送達，自無違法之處。　
　㈡另由參加人林麗貞本人亦於本院具狀陳明送達代收人，由上開書狀記載其住所同為「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本院卷二第379頁），況經本院職權裁定參加人林麗貞參加訴訟後，參加人林麗貞亦未提出被告所辦系爭聽證程序前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通知其之主張，足見，參加人林麗貞本人既未提出未經合法通知之主張，且依卷證內容可證明其於過程中確實合法通知，故原告此部分主張無可採。　
七、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對於系爭土地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
　  積佔比部分未盡說明，亦有違法云云，經查：
　㈠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有關「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部分，已針對「評價基準日」、「專業估價者委任說明」、「估價條件（含價格日期、更新前估價條件、更新後估價條件）」、「估價結果地比較」、「估價結果選定」、「更新前權利價值估價結果（含更新前估價結果、更新後估價結果）」、估價結果選定、更新前估價結果、更新後估價結果等各細項事項詳細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27-131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7-1至7-5頁），另有關比準地之擇定、估價方式等亦均明確記載於「三、估價條件」、「四、估價結果比較」、「六、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結果」等欄位說明中（本院卷一第127-131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7-1至7-5頁），而該等事項均有相關數據輔以說明之，其中，有關「比準地之擇定」及「估價方式說明」如下：「本次選定更新單位基地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作為比準地，先評估比準地之合理價格後，再依各宗土地個別條件及容積率差異，以比準地之土地價格比較推估合併各宗土地合理價格」（見本院卷一第127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7-1頁）。而比照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核定版（下稱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中「比準地價格決定理由」說明：「本案勘估標的比準地之土地單價依比較法求得比較價格為2527000元/坪，依土地開發分析法計算求得土地開發分析價格為2731000元/坪，經考量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所蒐集之資料完整性即可信度，考量週邊土地交易案例較稀少，較難以蒐集與勘估標的條件相近之比較標的，反之，土地開發分析法中總銷售金額推估時，各項開發產品之市場交易案量較多，故採用之比較標的均有相當之代表性，且土地開發分析法所採用之各項參數均符合市場當時狀況，故以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評估結果較具代表性。綜合上述考量，並酌衡勘估標的之特性，決定分別賦予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40％及60％之權重，據此計算求得勘估標的土地單價為2649000元/坪，乘上勘估標的比準地總面積368.7475坪，求得比準地土地總價為976812128元。」（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乙證13第107頁）；另有關「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推估」說明：「就勘估標的比準地與更新前各宗地因面積、地形、臨路路寬、平均寬深度、嫌惡設施及開發效益等個別條件不同所產生之價格差異，逐項進行分析及調整」（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乙證13第107頁）。
  ㈡至各宗地依前開各項因素個別條件調整說明如下：各宗地所有情況「A及E為參加人土地、B及D均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土地，C為原告等所有」（見本院卷一第128頁、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59頁），至因各該土地之個別因素（含面積、形狀、臨路路寬、寬深度比率、嫌惡設施、河岸景觀等）相應之調整比例，逐一檢視如下（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7-110頁）：
　⒈面積：
　　整體而言，面積項目所影響之總價單價關係及開發效益之綜合影響及市場交易情形，應循土地面積越大而價值越高，土地面積越小而價值越低之原則（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而A面積為280.115坪、B面積為13.31坪、C面積為29.3425坪、D面積為3.3275坪、E面積為42.6525坪。而A宗地之量體已具相當開發規模，故僅修正-1％；B、C、D宗地面積過小，市場性較差，故修正幅度約-7%至-8%；E宗地面積已達基本興建規模，故修正幅度約-5%，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2％、C：93％、D：92％、E：95％」（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⒉形狀：
　  形狀方整，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形狀不規則或細狹長者，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A宗地為不規則形但尚屬方整；B宗地為近似梯形(對邊均未平行)；C宗地雖為梯形，但短邊過小致斜邊佔比過大而不方整；D宗地為三角形；E宗地為長方形。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7％、B：100％、C：97％、D：96％、E：100％」（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⒊臨路路寬：
　  臨路路寬條件係考量出入動線之方便性及可及性，並考量臨路面數之效益綜合比較評估（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比準地及B、C、D宗地雖面臨25M環河南路，惟鄰接路段係高架橋路段，地面實際可通行之路寬僅約6M之單行道路，故臨路路寬條件係考量出入動線之方便性及可及性，並考量臨路面數之效益綜合比較評估（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A、B宗地為二面臨路且主要臨路與比準地同；C、D宗地為二面臨路但主要臨路僅6M單行道路；E宗地為單面臨路長方形且主要臨路與比準地同。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9％、C：97％、D：97％、E：98％」（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⒋臨路面寬：
　　土地臨路之面寬較大，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土地臨路之面寬較小者，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宗地臨路面寬越大，表示基地臨接道路面之效益越佳。各宗地之面寬均小於比準地，其中約A：15M、B：10M、C：21.5M、D：10M、E：5M，故A、B、D宗地修正-1%，E宗地則修正-2%。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9％、C：100％、D：99％、E：98％」（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至原告曾質疑E宗地臨路面寬是否達5M部分，業據本院於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由參加人、原告、被告當庭以法院通譯位置電腦登入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端以距離測量服務查詢系爭土地鄰路面寬，查得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3地號土地（即E宗地）鄰路面寬為5.01公尺，確認無誤，此並有搜尋資料畫面列印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545、547頁），而原告對於臨路路寬業已當庭表示不爭執，併此敘明。　　
　⒌寬深度比率：
　  土地深度適中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土地深度過淺或過深，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宗地寬深度比率越大，表示基地越淺；寬深度比率越小表示基地越深。C、D宗地寬深度比率過大，表示基地過淺，故均修正-3%，E宗地寬深度比率過小，表示基地過深，故修正-2%。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9％、C：97％、D：97％、E：98％」（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⒍嫌惡設施：
　  嫌惡設施條件中，比準地及B、C、D宗地均面臨環河南路高
　  架橋，A、E基地則未直接環河南路高架橋，經考量該高架橋
　  之車流狀況及鄰接距離及高架橋高度等影響，評估該高架橋
　  之價格影響約有1%之價格差異（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101％、B：100％、C：100％、D：100％、E：101％」（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⒎於河岸景觀
　　比準地、B、C、D宗地之西側面臨淡水河，故有河岸景觀效益。另A宗地雖未直接面臨河岸，但因河岸沿線係呈東北-西南向，故A宗地之面向仍有部分之河景效益，故酌予調整-3%；E宗地之面向則無直接面臨河景之效益，故予調整-4%（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7％、B：100％、C：100％、D：100％、E：96％」（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10頁）。 
　㈢綜上所述，本件各宗地依上開考量因素調整後，原告調整後之權比為「93％×97％×97％×100％×97％×100％×100％＝84％」（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10頁），尚未見有何違反經驗法則，故所為之調整權比應可採信之。此外，由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3條規定得見，不動產估價涉因素甚多，可能因素含括房地供需、環境變遷、人口、居民習性、公共與公用設施、交通運輸、所得水準、產業結構、金融市場、不動產經營利潤、土地規劃、管制與使用現況、災變、未來發展趨勢等，上開因素均會影響不動產價格之評估，故原告主張其所持有土地面積總數並未全部列入權利變更計算考量，然如前所述，不動產價值評估涉及因素眾多，非僅係單純以土地面積為考量，如尚考量其上有無建物、收益多寡、位置是否面臨馬路、周遭景觀等，故本件兼採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並各以40％及60％之權重為本件評估方法，綜合各該土地之面積、形狀、臨路路寬、寬深度比率、嫌惡設施、河岸景觀等綜合判斷，未見失據，而原告主張其所有之系爭地號土地之權利價值必須等同於土地面積於更新單元中所佔比例，並據此質疑評估結果應無足採。
  ㈣觀諸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內，已載明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之說明(本院卷一第127-131頁），且如前所述，原告爭執權利價值遭低估之主張已在聽證會中經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予以回覆(本院卷一第312頁)，第537次審議會會議亦就原告之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本院卷一第377-380頁），並經記載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即綜-31頁起至綜-33頁)。另細核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得見，會議過程及結論亦已回覆並說明整體權利變換整個程序採用對「全部所有權人最有利為基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6頁），足見對於其所為權利價值低估部分有予以說明。且由該次會議中原告所詢問「表11-3所列建物登記清冊表所列林麗雅等三人受分配之建物，與本計畫其他地方所載完全不同？……」，經大會討論後決議「有關表11-3建物登記清冊誤植部分，實施者配合修正，予以採納」（見本院卷一第506頁），由上開討論及決議過程可見，針對原告所質疑部分均經逐一討論，對於確有誤植部分亦依原告主張修正之，該次會議亦未呈現偏頗、忽略原告意見不予回應之情況，換言之，本件針對原告主張有利、不利於其權利價值估算之相關問題均已於第537次審議會會議充分討論並予以考量，而原告仍執己見認為其權利價值遭低估且未據充分說明應無理由。　　　　　
八、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所為調查證據之聲請，亦核無必要，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1年度訴字第804號

114年5月2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麗雅                                      



訴訟代理人  黃任顯  律師

參  加  人  林盛文                                                                      

            林麗貞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吳心筠                                      



            張雅婷              

            洪大植  律師

參  加  人  安家道生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文生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1年4月29

日府都新字第11160089933號函，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被告之代表人原為柯文哲，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蔣萬安

    ，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21-22頁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經審酌本件訟爭內容及屬性，基於妥適一次解決紛爭之目的

    、必要性、保障公同共有人之財產權及訴訟權等一切情狀，

    並本於行政訴訟法第41條規定意旨，業經職權裁定公同共有

    人林盛文、林麗貞參加訴訟（本院卷二第383-385頁），相

    關訴訟當事人之權益業經予以保障之，先此敘明。

三、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

    情形，爰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依原、被告兩

    造及參加人安家道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家道生公司）之

    聲請，由其等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爭訟概要：

    原告係坐落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19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系爭土地位在被告於民國89年6

    月26日公告「桂林路、環快東北側更新地區」之更新單元範

    圍內，嗣由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於106年11月14日擬具「擬

    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原9筆）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計畫）向被告報核，

    而由被告於110年12月16日核定實施，嗣參加人安家道生公

    司再於110年12月17日向被告提出權利變換申請，經被告自1

    11年3月12日依法將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所提出之「擬訂臺

    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原9筆）土地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依法

    公告15日，並於111年3月28日舉辦聽證程序（下稱系爭聽證

    程序），續經111年4月8日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第537次會議（下稱第537次審議會）決議聽證會版系爭權變

    計畫估價部分，應修正後經估價委員書面審查始辦理核定，

    嗣被告於111年4月29日作成府都新字第11160089933號函（

    下稱原處分），檢附「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

    地號等12筆（原9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核定

    版）」（下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並准予核定實施。原告

    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於110年8月1日選任專業估價者時，未依

    108年1月30公布施行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50

    條規定辦理，程序違法。換言之，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為擬

    定權利變換計畫，於110年8月1日自行委託三家專業估價者

    ，即「佳駒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佳駒事務所）

    、「戴德梁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下稱戴德梁行事務所

    ）、「宇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宇豐事務所）

    進行權利價值評估，然都更條例第50條之規定早已修正通過

    ，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專業估價者之選

    任程序辦理，對於原已報核之都市更新計畫毫無影響，亦無

    須重新辦理估價之情形，根本無適用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

    第2項規定而依修正前規定辦理之餘地，且依新法選任專業

    估價者，實際上並無任何已投入之程序、資源遭浪費的狀況

    ，但被告竟逕自認可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修正前之規定自

    行選任3家專業估價者就系爭都更計畫所涉土地之權利價值

    進行評估，其相關選任程序無視原告之參與權及陳述意見權

    ，被告之行為侵害原告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及正當程序保障

    ，原處分顯已違反修正後之都更條例第50條及同條例第86條

    第2項之立法意旨，更違反憲法第15條、第16條對人民財產

    權及正當程序之保障。

　㈡被告召開聽證會前，固有提出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予原告

    並將該計畫公告，惟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之內容有關於相

    關土地價值評估之「評價基準日」、「專業估價者委任說明

    」、「估價條件」、「估價結果比較」、「估價結果選定」

    、「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節」等內容並未記載所採用之專

    業估價報告所選用的估價方法、為執行所選用之估價方法所

    選擇之比準地，該比準地選擇之所處區域是否與估價標的相

    當、比準地之客觀條件之合理性、依據比準地修正估價標的

    價格之程度及合適性等條件，以及該份估價報告究竟是如何

    運用所選定之估價方法推算估價標的之價格等事項，是以顯

    然並未記載「權利價值之評定方式」，而違反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實施辦法（下稱權變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8款之規

    定甚明。此外，原告、參加人林麗貞、林盛文三人公同共有

    之系爭土地之面積97平方公尺，而系爭都更計畫基地總面積

    為1,219平方公尺，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新基地面積達7.9

    573％，惟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卻依照佳駒事務所的估價結

    果，認為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僅占系爭都市更新計畫基地的

    6.5579％，遠低於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新基地面積比例，

    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據以計算原告之權利價值，合理性顯有

    疑義，而被告於聽證會前寄送予原告之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

    畫，因未檢附三份估價報告之完整資料，以致於原告無從取

    得充分資訊而就該變換計畫所載之權利價值比例充分陳述意

    見，顯已侵害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適時陳述意見權。再者，

    被告所為原處分所檢附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亦未檢附完

    整估價報告，故原告對所有土地之權利價值比率之調整過程

    及理由因缺乏完整資料，無從進一步陳述意見。換言之，相

    關資訊應由被告主動提供，而非苛求權利將受影響之土地所

    有權人另行索取，始屬符合正當程序保障及公眾監督之要求

    。

　㈢原告在系爭聽證會時已提出：「1.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選任

    專業估價者違反108年1月30公布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

    ，2.被告在聽證會前，並未檢附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自行委

    託之三家專業估價者所作之完整估價報告予原告，侵害原告

    之資訊獲取權及適時陳述意見權等正當法律程序等意見，3.

    三份估價報告所認之系爭土地權利價值占比少於系爭土地之

    面積占比，並質疑結論」；被告於第537次審議會紀錄中，

    固臚列原告於聽證會中陳述意見及實施者答覆之內容，惟對

    於原告於聽證會中所提意見究竟可採或不可採及其理由，並

    未見審議會有具體審議之論述及說明，而僅於決議泛載稱：

    「本案尚有所有權人未同意參與更新，請實施者持續妥予溝

    通協調。」等語，顯然審議會審查流於形式，被告更未克盡

    其前述法定說理之義務。此外，依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揭

    櫫行政機關負有說理義務，被告縱使採納參加人安家道生公

    司所提出之理由，仍應說明不採納原告於聽證會所提意見之

    理由，否則僅能憑公平性實有疑義慮之估價報告俾供其做最

    後之判斷，本件聽證會僅具消極記錄發言實況之功能，失去

    解決爭議及澄清事實之功能，與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

    旨及都更條例第33條之規定未合，被告做成原處分顯係出於

    不完全之資訊而流於恣意。綜上，被告做成原處分未就原告

    於系爭聽證會上所提之異議事項具體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

    由，違反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課以行政機關之說理義務。

    　

　㈣參加人林麗貞長年旅居於國外，其固原於國內設有戶籍，然

    因疫情之故已二年未回國，其戶籍也已依法於110年9月29日

    起遷出原戶籍地，故對參加人林麗貞所為之行政送達，依行

    政程序法第72條第1項及同法第86條第1項之規定，相關送達

    自應囑託林麗貞所在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

    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之，然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代表人於

    系爭聽證會時陳述，其係根據地籍謄本所登載之聯絡資訊為

    送達，是以相關送達程序顯然均未符法定程式而不合法，故

    被告在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核定及依法舉辦之聽

    證會等程序，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之規定合法通知參加人

    林麗貞，其相關程序於法不合。

　㈤被告作成原處分時，並未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

    面積占比之理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雖將原告之土地的權

    利價值比率調高，然相關數值均低於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

    新基地面積的比例，顯然被告認為系爭土地雖然面積較大，

    但是對於該次都更計畫的價值貢獻則小於土地面積之實際占

    比。然由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認本件都更之後應分配權利

    價值為新台幣（下同）3,529,393,919元，價值極高，被告

    所核定的權利比例，如稍有誤差，均會嚴重影響原告之權益

    ，則被告在作成原處分時，自應審慎並翔實說明其判斷之理

    由。且系爭土地占總基地面積7.9573％，土地面積完整、寬

    闊，又臨環河南路及淡水河，而有臨路及河景之重大優勢，

    如系爭土地未參與開發，則系爭都市更新開發，不僅開發面

    積大幅縮減近1成，且日後大樓大門亦僅能面向小巷，且更

    無法興建有寬闊河景之高價住宅，是以系爭土地對系爭都市

    更新計畫之貢獻極大，但被告所核定之權利價值比率，遠低

    於系爭土地占總基地面積之比率，該權利價值比率之核定，

    顯有重大疑義。是以原處分如未說明系爭土地權利價值比率

    之之核定及調整之理由，顯未盡行政機關之說理義務。另核

    定版系爭權變計畫第7-1頁至7-5頁，僅是更新後估價結果，

    並未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積占比之理由，亦

    即各該估價報告評估系爭土地時，所考慮的個別條件因素為

    何？如何評價該條件的優劣？有無將第537次審議會委員所

    提出之意見納入均未見說明。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肆、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均未提出任何書狀，亦未到庭陳述。

伍、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系爭都更計畫於106年11月14日申請報核，依修正後都更條例

    第86條第2項規定，其都更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

    、審核及變更，除都更條例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定

    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而系爭都更計畫既已選擇適用修

    正前都更條例規定，則後續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參加人安

    家道生公司自得依修正前都更條例第29條第3項及修正前權

    變實施辦法第6條等規定自行選任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進行

    估價，並無違法之處。且立法者並未要求107年12月28日以

    前必須已進入權利變換計畫程序者始得適用舊法規定進行權

    利變換計畫。綜上，系爭都更計畫既於106年11月14日申請

    報核，依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及內政部108年6月21

    日台內營字第1080809577號令（下稱內政部108年6月21日令

    ）等規定，本件權利變換計畫適用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規定

    ，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自行選任3家專業估價者並未違法。

　㈡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其主要係要求行政機關除使人

    民得知其利害關係之資訊、人民得就其利害關係於聽證程序

    上陳述意見、行政機關必須就聽證意見於行政處分作成時敘

    明其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等，非謂行政機關必須依照人民之

    要求毫無限制地提供無窮無盡之服務。依內政部訂定及修正

    之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並未要求權利變換計

    畫必須提供3家專業估價者之完整估價報告，而其中同項第8

    款「估價條件及權利價值之評定方式」，已足以使土地所有

    權人得知其自己之權利價值及評定方式，土地所有權人並得

    據此於聽證時陳述其意見，於聽證程序之權利保障上已符合

    上開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是以，不論聽證前或原

    處分核定後所寄送之權利變換計畫，其中均已敘明選定專業

    估價者之原因及估價方法，原告之資訊獲取及陳述意見權等

    之程序權利未受侵害，原告主張顯然無理由。且3家專業估

    價者「完整」估價報告備置於實施者及被告處，實施者及被

    告亦從未拒絕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前往實

    施者或被告處翻閱檢視，對於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從無損害，

    原告捨上開獲取資訊之途徑而不為，空言要求被告必須於寄

    送權利變換計畫書時一併檢附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完整

    」報告供其檢視，既無法律上請求權基礎，且有自我怠惰之

    嫌，原告主張難認有理。

　㈢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已就原告異議之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

    以回覆，並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亦記載於核定後之權

    利變換計畫，是以被告就原告於聽證會之異議事項，已於原

    處分中具體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原告所述顯然與事實

    不符。

　㈣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係以明知應受送達人居住於國外之地

    址，方得以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

    或其他機構、團體為送達。然參加人林麗貞從未告知被告其

    旅居國外之情形，亦從未告知其國外可供送達之地址，被告

    自無從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送達參加人林麗貞。況參加人林

    麗貞曾與原告共同於107年8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所屬

    都市更新處，依其上記載參加人林麗貞與原告共同居住於當

    時之戶籍地即「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且由

    另案民事訴訟中，參加人林麗貞於收受111年2月16日宣判之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2號民事判決後，即委任律師

    提出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8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

    653號民事判決發回，足見原告雖稱參加人林麗貞長年旅居

    國外、戶籍已遭遷出至戶政事務所，但事實上參加人林麗貞

    仍於我國境內有收受送達並積極為訴訟行為等事實，被告依

    參加人林麗貞於土地謄本上記載之地址（臺北市○○區○○路00

    0號5樓）及存證信函上記載之戶籍地址（臺北市○○區○○○路○

    段000號6樓之1）為送達，自無違法之處。

　㈤不動產之價值並非僅係單純以土地面積為考量，尚須考量其

    上有無建物、收益多寡、位置是否面臨馬路、周遭景觀等，

    原告要求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必須等同於土地面積於更新單

    元中所佔比例，顯然與不動產技術規則不符。另有關更新前

    後權利價值估價之說明，已記載於權利變換計畫第7-1至7-5

    頁，且原告就系爭土地權利價值之主張，已在聽證會中發言

    陳述意見並予以回覆，第537次審議會會議亦就原告之陳述

    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並記載於核定後系爭權變計畫上。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陸、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陳述要旨及聲明略以：

一、答辯要旨：　　

　㈠本件估價者之指定暨相關估價程序乃依現行都更條例第86條

    第2項規定而適用報核（系爭都更計畫）時之規定，並無違

    反現行同條例第50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參加人安家道生公

    司申請報核之時點係於106年11月14日，復依照內政部108年

    6月21日函令之意旨，均可見系爭都市更新案件係擇定適用1

    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更條例之規定。

　㈡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檢附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之「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估價報告摘要」所載內容，已就

    估價前題、基準日期、土地產權分析、估價結論詳細載明，

    最終擇定最有利原告之佳駒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為依據。

    且系爭都市更新估價報告以及相關之都市更新辦理資料，均

    留存於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原處分之程序並無違反權變實

    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8款之規定。　

　㈢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時提出「專業估價者選任程序違反現行

    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未取得完整估價報告」等意見，

    業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委派之代理人郭荃倫於第537次審

    議會答覆，並由大會作成決議，原告主張就其意見未予說明

    回覆顯與卷內資料不符。

　㈣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土地謄本所載及被告通知對參加人林

    麗貞同時送達「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臺北市○○區

    ○○○路0段000號6樓之1」二住址，未見違法之處。

　㈤系爭都更案劃定單元共計12筆，系爭都更案單元範圍內土地

    所有權人除私人外，另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土地，土地面積

    共計1,219平方公尺，除原告外，其餘地主均表示同意系爭

    都更案，復衡酌系爭都更案已取得建築執照，且自110年12

    月30日申請權利變換計畫開始起算，迄今已近3年，倘撤銷

    原處分，將導致系爭都更案須重新進行權利變換計畫程序，

    嚴重影響土地銀行等公家單位及私人地主之利益，退萬步言

    之，縱原告起訴理由可採，仍可認本案有行政訴訟法第198

    條情況判決之適用，而不應撤銷原處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柒、爭點：

一、系爭權利變換計畫選任估價者之程序有無違反108年1月30日

    公布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

二、被告未於聽證程序前，將3份完整估價報告提供予原告表示

    意見，是否侵害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陳述意見權？

三、被告作成原處分是否有就原告於聽證程序上所提異議事項說

    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是否有違反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

    之說明義務？

四、被告依法辦理系爭聽證程序前，有無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

    定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林麗貞，程序是否合法？

五、被告作成原處分有無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積

    占比之理由？

捌、本院之判斷

一、上開前提事實有107年12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720232311號公

    告「臺北市都市更新計畫書-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

    定都市更新計畫案」節本（本院卷一第421-434頁）、審議

    會第314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35-440）、審議會第

    388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41-444頁）、審議會第51

    2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45-464頁）、系爭審議會第

    537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65-478頁）、原處分（本

    院卷一第391-393頁）、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本院卷一第3

    9-335頁）、系爭聽證會之聽證紀錄（本院卷一第337-343頁

    ）、原告於系爭審議會第537次會議所提之陳述書（本院卷

    一第345-354頁）及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節本（本院卷一

    第355-362頁）等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

    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

    布實施；其屬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七條第二項或第八條規定劃

    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

    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新

    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

    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2

    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

    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

    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

    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

    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第4項）前二項

    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子

    報，並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

    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

    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

    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

    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第5項）依

    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式

    辦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

    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三項規定

    之限制。（第6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與事

    業概要內容不同者，免再辦理事業概要之變更。」

  ㈡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

    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

    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一、於計畫核定前已無爭議。二、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經

    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三、符合

    第三十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之情形。四、依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但書後段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經更新單元內全體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第2項）不服依前項經

    聽證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

    行程序。」

  ㈢都更條例第86條：「（第1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申請尚未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其同意比率、審議及核准程

    序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

    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

    訂、審核及變更，除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聽證規

    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畫

    之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五年內報

    核。但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

    訂，應自本條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

    日起五年內報核。（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其

    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㈣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修正前，即103年1月16日）：「

    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

    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

    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㈤內政部108年6月21日令：「都更條例107年12月28日修正條文

    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除聽證規定應

    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外，由實施者整體評估後選擇適用修正前

    或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並納入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載明

    ，後續有關計畫之擬訂、審核或變更均應一體適用。」

三、系爭權變計畫選任估價者之程序，未違反108年1月30日公布

    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

　㈠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

    民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

    訂、審核及變更，除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定外，得

    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

    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5年內報核。……（

    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

    、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而108年1月30日修正之

    立法理由第3點即已指明：「三、考量本次修正已新增權利

    變換計畫之報核應取得同意、專業估價者選任方式等，對於

    進行中之都市更新案已依修正前之規定處理者，如無新舊法

    適用之緩衝時期，所擬之計畫將須重新估價、取得同意，影

    響推動時程，爰於第2項規定除因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

    於修正條文第32條及第46條新增之聽證程序規定外，對於已

    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

    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以維持計畫及法規穩定性，降低修法衝擊。惟仍於第3項及

    第4項限縮適用修正前規定之期限，規定應於一定期限內為

    之，逾期時，仍須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可知108年1月30

    日修正時，就審議中已報核都市更新事業之後續實施，除明

    文聽證程序須予適用外，其餘仍得適用修正前規定，以免因

    適用修正後規定反而不利更新之推動。經查，系爭都更計畫

    向被告申請報核日為「106年11月14日」，亦即在107年12月

    28日前，依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自得適用108年1月30日修

    正公布前之都更條例，即系爭事業計畫之審核及變更，除應

    踐行聽證程序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故本件參加人安家

    道生公司既已擇定適用修正前都更條例規定，則後續權利變

    換計畫之擬定，基於維持計畫一體性、法規適用安定性及降

    低修法衝擊之考量下，依內政部108年6月21日令之規定，一

    體適用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自屬合法有據。簡言之

    ，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及修正

    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等規定自行選任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

    進行估價之擇定程序合於法律規定，原告雖主張本件無適用

    修正前之規定云云，然該主張顯與法律規定及立法理由相違

    ，應無可採。

　㈡另依108年修正公布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由實施者委

    託3家專業估價者查估，並以最有利於地主之估價條件為選

    任依據，方符合法令規定。觀諸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檢附於

    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

    估價報告摘要」所載內容（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9

    到三-21頁），已就估價前題、基準日期、土地產權分析、

    估價結論詳細載明，而經比較三家專業估價者就更新後建築

    物及土地應有部分權利價值總額之估價結論分別是：佳駒事

    務所3,582,189,362元（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4）

    ，戴德梁行事務3,382,268,004元（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

    附錄三-18）、宇豐事務所3,515,721,670元（見核定版系爭

    權變計畫附錄三-12），而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最終擇定最

    有利原告之佳駒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為依據，本件選任程

    序並無違法。　

　㈢況觀諸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立法理由，乃避免已進行之都

    更事業計畫遭到新法衝擊而浪費已經投入之資源及程序，然

    條文精神並未明文限定必須已進行估價程序方得適用修正前

    之舊法規定，輔以同條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目的在於督促都

    更程序加速進行，是以條文既未明文限制適用範圍為「已經

    進行估價程序方得適用修正前之舊法規定」，即足以證明立

    法者並未要求限於107年12月28日以前已進入權利變換計畫

    程序者方得適用舊法規定，原告此部分主張應無所據。而本

    件原處分作成前，亦已依都更條例第33條、第48條第1項之

    規定踐行相關程序，而其所提出之資料亦未見有何不充足之

    處，是原處分之合法性應可認定之。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未於系爭聽證程序前將3份完整估價報告提

    供予原告表示意見，處分侵害其資訊獲取權、陳述意見權云

    云，然資訊獲取權乃在於保障原告對於系爭都更過程之相關

    資料得以知悉並用以維護其權益，亦即該資訊內容之提供方

    式僅需符合權利人得以接觸、閱覽之目的即可，並未明文限

    制必須以何種特定方式提供之，故若被告及參加人安家道生

    公司業已將系爭完整估價相關資料置於原告一經申請即可接

    觸、閱覽之公開狀態，即屬符合條文規範目的，經查，據參

    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訴訟代理人供述：完整估價報告在被告那

    裡可以去閱覽，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沒有拒絕原告閱覽，也

    沒有權利拒絕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8頁），此部分亦可由

    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明確記載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回覆

    ：「有關估價報告，3份完整估價報告有呈送至都市更新處

    ，我們也已經依照政府相關規定辦理」可佐（見本院卷一第

    507頁），輔以被告陳稱：檢附給原告及相關權利人的光碟

    中有檢附估價摘要及說明，足以讓原告瞭解估價之理由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428頁），是以，被告透過提供光碟部分將

    估價摘要及說明令原告等權利人知悉，而若原告等權利人仍

    有疑義，該等完整估價報告亦已放置於原告及參加人林盛文

    、林麗貞得以接觸、閱覽之公開狀態，綜觀被告提供資料之

    方式，相關資料已有摘要提供，並給予原告等人於有疑義、

    必要時進一步接觸閱覽完整資料進而查證之方式，其提供方

    式已然達到保障原告之資訊獲取權之目的，況原告訴訟代理

    人亦於本院陳稱：「（問：原告與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在

    本件程序中是否曾向被告申請閱覽3份完整估價報告而遭被

    告否准之情？）答：沒有。」等語（本院卷二第427-428頁

    ），足見原告已然知悉完整資料放置於被告處所，而若過程

    中產生疑義，自得主動提出申請閱覽完整估價資料確認之，

    然整個過程中原告並未提出申請，又雖原告主張完整資料應

    由被告主動積極提供，然因都更程序複雜、資料繁多及相關

    所有權人眾多，且亦無條文明文規範提供資料之具體方式，

    故若已透過摘要資料之提供，並將完整資料置於權利人可得

    接觸、閱覽之處所，此資料提供方式亦不違反條文所規範之

    資訊公開、保障所有權人之精神及目的，故原告主張系爭聽

    證會前未將完整主動資料寄送原告供其閱覽已侵害其資訊獲

    取權云云，應無足採。

五、另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未就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所提異

　  議事項說明，具有未盡說明之違法云云，然查：

　㈠由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得見，經簡○彥委員及蕭○敏委

    員針對權利價值估算分別問題及建議後，參加人安家道生公

    司針對人民陳情意見及委員問題說明及回應如下：「估價之

    比較法有關臨近停車場、河景效益及停車位面積之修正部分

    ，將再斟酌。宗地間比較因素調整項目之面積因素，係將面

    積越大，整體使用效益越佳之通案原則納入評估，同時考量

    宗地之間對更新案之貢獻程度，惟有關面積修正過大部分，

    將配合重新檢視。至河景效應，考量中高樓層以上才具景觀

    效益，7、8F甚或10F以下樓層主要仍受高架橋影響較多，爰

    本案未將河景因素納入修正，後續將補充說明並再考量。」

    、「估價内容有關土地開發之銷售面積一致性，經檢視面積

    無誤，僅文字陳述較不清楚，將加強說明内容。有關房價案

    例選用及房價過低，比較標的2、3雖僅12F、15F，惟其區位

    與本案相近；而本案標準層4F單價51.7萬，4F-23F 房價分

    布為51-65萬，檢視周邊區位相近案例之房價水準，高樓層1

    0F以上為55-65萬、20F以上65萬、10F以下約50-55萬，與評

    估結果相近，又周邊生活機能相對更好的社區，房價約55-6

    5萬不等，屋齡較舊之房價則約為55萬，考量本案較能支撐

    房價僅為高樓層，所以房價推估及2樓以上均價56.83萬，實

    符合周邊市場行情。」，最後決議部分：「……(三）權利變

    換及估價部分：1.本案汽車停車位得否持分土地之法令適用

    ，經實施者說明依本府地政局108年11月1日北市地登字第10

    86027982號函規定，及事業計畫於106年11月14日籲報核其

    停車位得持分土地，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2.本案

    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涉上方轉管層是否反映價值）……影響

    修正，請實施者配合檢討修正，併請實施者依委員意見修正

    估價及計畫内容，修正後之共同負擔比如超過50%，則以50%

    為上限，倘共同負擔比低於50%，則依實際核算内容提列。

    有關估價修正部分，後續請估價委員協助書面審查後，始辦

    理核定。」（見本院卷一第473-474頁），觀諸上開內容，

    確已就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之意見及相關委員之問題予以說

    明。

　㈡再者，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就原告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

    以回覆，並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亦記載於核定後之權

    利變換計畫（本院卷一第505-507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

    畫綜-31頁起至綜-33頁），其中有關原告提出問題，由參加

    人安家道生公司委派之代理人郭荃倫於第537次審議會會議

    中答覆，並由大會作成「有關通知及送達所有權人部分，依

    據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及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通知及

    送達皆依地籍謄本及戶籍資料為之）」、「事業計畫於106

    年報核，有關選任估價作業係依108年6月17日修正前權變實

    施辦法第6條規定由實施者委任3家專業估價者查估」、「本

    案領銜之專業估價者，係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最有利之估價

    條件為權利變換價值計算依據」之決議（見本院卷一第505-

    507頁），是以被告就原告於聽證會之異議事項已具體說明

    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原告主張應無理由。

六、原告亦主張被告辦理系爭聽證程序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

　  定通知參加人林麗貞，其程序違法云云，經查：

　㈠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係以明知應受送達人居住於國外之

    地址，方得以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

    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送達。然參加人林麗貞若未告知被告

    其旅居國外之情形及其國外可供送達之地址，被告自無從依

    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送達參加人林麗貞。況參加人林麗貞曾與

    原告共同於107年8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所屬都市更新

    處，依其上記載參加人林麗貞居住於當時之戶籍地即「臺北

    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本院卷一第509頁）。再者

    ，依原告與參加人間之民事事件救濟過程得見，參加人林麗

    貞於收受臺灣高等法院111年2月16日宣判之110年度上字第5

    2號民事判決後（本院卷一第513頁），即委任律師提出上訴

    ，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8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653號民

    事判決發回（本院卷一第525頁），由其於合法時間內提出

    上訴並積極進行訴訟行為可徵，原告所述參加人林麗貞長年

    旅居國外、戶籍已遭遷出至戶政事務所而無法對之合法送達

    之主張應無可採。故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對參加人林麗貞依

    土地謄本上記載之地址（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及存證

    信函上記載之戶籍地址（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

    ）為送達，自無違法之處。　

　㈡另由參加人林麗貞本人亦於本院具狀陳明送達代收人，由上

    開書狀記載其住所同為「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

    」（本院卷二第379頁），況經本院職權裁定參加人林麗貞

    參加訴訟後，參加人林麗貞亦未提出被告所辦系爭聽證程序

    前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通知其之主張，足見，參加人

    林麗貞本人既未提出未經合法通知之主張，且依卷證內容可

    證明其於過程中確實合法通知，故原告此部分主張無可採。

    　

七、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對於系爭土地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

　  積佔比部分未盡說明，亦有違法云云，經查：

　㈠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有關「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部分

    ，已針對「評價基準日」、「專業估價者委任說明」、「估

    價條件（含價格日期、更新前估價條件、更新後估價條件）

    」、「估價結果地比較」、「估價結果選定」、「更新前權

    利價值估價結果（含更新前估價結果、更新後估價結果）」

    、估價結果選定、更新前估價結果、更新後估價結果等各細

    項事項詳細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27-131頁，即核定版系爭

    權變計畫7-1至7-5頁），另有關比準地之擇定、估價方式等

    亦均明確記載於「三、估價條件」、「四、估價結果比較」

    、「六、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結果」等欄位說明中（本院

    卷一第127-131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7-1至7-5頁），

    而該等事項均有相關數據輔以說明之，其中，有關「比準地

    之擇定」及「估價方式說明」如下：「本次選定更新單位基

    地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作為比準地，先評估比

    準地之合理價格後，再依各宗土地個別條件及容積率差異，

    以比準地之土地價格比較推估合併各宗土地合理價格」（見

    本院卷一第127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7-1頁）。而比照

    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核定版（下稱核定版

    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中「比準地價格決定理由」說明：「本

    案勘估標的比準地之土地單價依比較法求得比較價格為2527

    000元/坪，依土地開發分析法計算求得土地開發分析價格為

    2731000元/坪，經考量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所蒐集之資

    料完整性即可信度，考量週邊土地交易案例較稀少，較難以

    蒐集與勘估標的條件相近之比較標的，反之，土地開發分析

    法中總銷售金額推估時，各項開發產品之市場交易案量較多

    ，故採用之比較標的均有相當之代表性，且土地開發分析法

    所採用之各項參數均符合市場當時狀況，故以土地開發分析

    法之評估結果較具代表性。綜合上述考量，並酌衡勘估標的

    之特性，決定分別賦予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40％及60％之

    權重，據此計算求得勘估標的土地單價為2649000元/坪，乘

    上勘估標的比準地總面積368.7475坪，求得比準地土地總價

    為976812128元。」（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

    乙證13第107頁）；另有關「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推估」說

    明：「就勘估標的比準地與更新前各宗地因面積、地形、臨

    路路寬、平均寬深度、嫌惡設施及開發效益等個別條件不同

    所產生之價格差異，逐項進行分析及調整」（見核定版不動

    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乙證13第107頁）。

  ㈡至各宗地依前開各項因素個別條件調整說明如下：各宗地所

    有情況「A及E為參加人土地、B及D均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土

    地，C為原告等所有」（見本院卷一第128頁、核定版不動產

    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59頁），至因各該土地之個

    別因素（含面積、形狀、臨路路寬、寬深度比率、嫌惡設施

    、河岸景觀等）相應之調整比例，逐一檢視如下（見核定版

    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7-110頁）：

　⒈面積：

　　整體而言，面積項目所影響之總價單價關係及開發效益之綜

    合影響及市場交易情形，應循土地面積越大而價值越高，土

    地面積越小而價值越低之原則（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而A面積為280.115坪、B面積

    為13.31坪、C面積為29.3425坪、D面積為3.3275坪、E面積

    為42.6525坪。而A宗地之量體已具相當開發規模，故僅修正

    -1％；B、C、D宗地面積過小，市場性較差，故修正幅度約-7

    %至-8%；E宗地面積已達基本興建規模，故修正幅度約-5%，

    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2％、C：93％、D：9

    2％、E：95％」（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

    13第109頁）。　　

　⒉形狀：

　  形狀方整，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形狀不規

    則或細狹長者，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

    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A宗地為不規則形但尚屬方

    整；B宗地為近似梯形(對邊均未平行)；C宗地雖為梯形，但

    短邊過小致斜邊佔比過大而不方整；D宗地為三角形；E宗地

    為長方形。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7％、B：100％、C

    ：97％、D：96％、E：100％」（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⒊臨路路寬：

　  臨路路寬條件係考量出入動線之方便性及可及性，並考量臨

    路面數之效益綜合比較評估（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比準地及B、C、D宗地雖面臨25

    M環河南路，惟鄰接路段係高架橋路段，地面實際可通行之

    路寬僅約6M之單行道路，故臨路路寬條件係考量出入動線之

    方便性及可及性，並考量臨路面數之效益綜合比較評估（見

    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A、

    B宗地為二面臨路且主要臨路與比準地同；C、D宗地為二面

    臨路但主要臨路僅6M單行道路；E宗地為單面臨路長方形且

    主要臨路與比準地同。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

    ：99％、C：97％、D：97％、E：98％」（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

    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⒋臨路面寬：

　　土地臨路之面寬較大，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土地臨路之面寬較小者，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宗地臨路面寬越大，表示基地臨接道路面之效益越佳。各宗地之面寬均小於比準地，其中約A：15M、B：10M、C：21.5M、D：10M、E：5M，故A、B、D宗地修正-1%，E宗地則修正-2%。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9％、C：100％、D：99％、E：98％」（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至原告曾質疑E宗地臨路面寬是否達5M部分，業據本院於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由參加人、原告、被告當庭以法院通譯位置電腦登入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端以距離測量服務查詢系爭土地鄰路面寬，查得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3地號土地（即E宗地）鄰路面寬為5.01公尺，確認無誤，此並有搜尋資料畫面列印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545、547頁），而原告對於臨路路寬業已當庭表示不爭執，併此敘明。　　

　⒌寬深度比率：

　  土地深度適中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土地深

    度過淺或過深，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

    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宗地寬深度比率越大，表

    示基地越淺；寬深度比率越小表示基地越深。C、D宗地寬深

    度比率過大，表示基地過淺，故均修正-3%，E宗地寬深度比

    率過小，表示基地過深，故修正-2%。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

    別為「A：99％、B：99％、C：97％、D：97％、E：98％」（見核

    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⒍嫌惡設施：

　  嫌惡設施條件中，比準地及B、C、D宗地均面臨環河南路高

　  架橋，A、E基地則未直接環河南路高架橋，經考量該高架橋

　  之車流狀況及鄰接距離及高架橋高度等影響，評估該高架橋

　  之價格影響約有1%之價格差異（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

    ，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

    ：101％、B：100％、C：100％、D：100％、E：101％」（見核定

    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⒎於河岸景觀

　　比準地、B、C、D宗地之西側面臨淡水河，故有河岸景觀效

    益。另A宗地雖未直接面臨河岸，但因河岸沿線係呈東北-西

    南向，故A宗地之面向仍有部分之河景效益，故酌予調整-3%

    ；E宗地之面向則無直接面臨河景之效益，故予調整-4%（見

    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故

    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7％、B：100％、C：100％、D：1

    00％、E：96％」（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

    證13第110頁）。 

　㈢綜上所述，本件各宗地依上開考量因素調整後，原告調整後

    之權比為「93％×97％×97％×100％×97％×100％×100％＝84％」（見核

    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10頁），尚未

    見有何違反經驗法則，故所為之調整權比應可採信之。此外

    ，由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3條規定得見，不動產估價涉因

    素甚多，可能因素含括房地供需、環境變遷、人口、居民習

    性、公共與公用設施、交通運輸、所得水準、產業結構、金

    融市場、不動產經營利潤、土地規劃、管制與使用現況、災

    變、未來發展趨勢等，上開因素均會影響不動產價格之評估

    ，故原告主張其所持有土地面積總數並未全部列入權利變更

    計算考量，然如前所述，不動產價值評估涉及因素眾多，非

    僅係單純以土地面積為考量，如尚考量其上有無建物、收益

    多寡、位置是否面臨馬路、周遭景觀等，故本件兼採比較法

    及土地開發分析法並各以40％及60％之權重為本件評估方法，

    綜合各該土地之面積、形狀、臨路路寬、寬深度比率、嫌惡

    設施、河岸景觀等綜合判斷，未見失據，而原告主張其所有

    之系爭地號土地之權利價值必須等同於土地面積於更新單元

    中所佔比例，並據此質疑評估結果應無足採。

  ㈣觀諸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內，已載明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

    之說明(本院卷一第127-131頁），且如前所述，原告爭執權

    利價值遭低估之主張已在聽證會中經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予

    以回覆(本院卷一第312頁)，第537次審議會會議亦就原告之

    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本院卷一第377-380頁），並經

    記載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即綜-31頁起至綜-33頁)。

    另細核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得見，會議過程及結論

    亦已回覆並說明整體權利變換整個程序採用對「全部所有權

    人最有利為基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6頁），足見對於

    其所為權利價值低估部分有予以說明。且由該次會議中原告

    所詢問「表11-3所列建物登記清冊表所列林麗雅等三人受分

    配之建物，與本計畫其他地方所載完全不同？……」，經大會

    討論後決議「有關表11-3建物登記清冊誤植部分，實施者配

    合修正，予以採納」（見本院卷一第506頁），由上開討論

    及決議過程可見，針對原告所質疑部分均經逐一討論，對於

    確有誤植部分亦依原告主張修正之，該次會議亦未呈現偏頗

    、忽略原告意見不予回應之情況，換言之，本件針對原告主

    張有利、不利於其權利價值估算之相關問題均已於第537次

    審議會會議充分討論並予以考量，而原告仍執己見認為其權

    利價值遭低估且未據充分說明應無理由。　　　　　

八、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並

    無違誤。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

    院前開論斷結果，所為調查證據之聲請，亦核無必要，爰不

    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1年度訴字第804號
114年5月2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麗雅                                      


訴訟代理人  黃任顯  律師
參  加  人  林盛文                                                                      
            林麗貞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吳心筠                                      


            張雅婷              
            洪大植  律師
參  加  人  安家道生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文生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1年4月29日府都新字第11160089933號函，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被告之代表人原為柯文哲，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蔣萬安，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21-22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經審酌本件訟爭內容及屬性，基於妥適一次解決紛爭之目的、必要性、保障公同共有人之財產權及訴訟權等一切情狀，並本於行政訴訟法第41條規定意旨，業經職權裁定公同共有人林盛文、林麗貞參加訴訟（本院卷二第383-385頁），相關訴訟當事人之權益業經予以保障之，先此敘明。
三、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依原、被告兩造及參加人安家道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家道生公司）之聲請，由其等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爭訟概要：
    原告係坐落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1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系爭土地位在被告於民國89年6月26日公告「桂林路、環快東北側更新地區」之更新單元範圍內，嗣由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於106年11月14日擬具「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原9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計畫）向被告報核，而由被告於110年12月16日核定實施，嗣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再於110年12月17日向被告提出權利變換申請，經被告自111年3月12日依法將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所提出之「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原9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依法公告15日，並於111年3月28日舉辦聽證程序（下稱系爭聽證程序），續經111年4月8日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537次會議（下稱第537次審議會）決議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估價部分，應修正後經估價委員書面審查始辦理核定，嗣被告於111年4月29日作成府都新字第11160089933號函（下稱原處分），檢附「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原9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核定版）」（下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並准予核定實施。原告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於110年8月1日選任專業估價者時，未依108年1月30公布施行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辦理，程序違法。換言之，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為擬定權利變換計畫，於110年8月1日自行委託三家專業估價者，即「佳駒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佳駒事務所）、「戴德梁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下稱戴德梁行事務所）、「宇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宇豐事務所）進行權利價值評估，然都更條例第50條之規定早已修正通過，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專業估價者之選任程序辦理，對於原已報核之都市更新計畫毫無影響，亦無須重新辦理估價之情形，根本無適用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而依修正前規定辦理之餘地，且依新法選任專業估價者，實際上並無任何已投入之程序、資源遭浪費的狀況，但被告竟逕自認可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修正前之規定自行選任3家專業估價者就系爭都更計畫所涉土地之權利價值進行評估，其相關選任程序無視原告之參與權及陳述意見權，被告之行為侵害原告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及正當程序保障，原處分顯已違反修正後之都更條例第50條及同條例第86條第2項之立法意旨，更違反憲法第15條、第16條對人民財產權及正當程序之保障。
　㈡被告召開聽證會前，固有提出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予原告並將該計畫公告，惟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之內容有關於相關土地價值評估之「評價基準日」、「專業估價者委任說明」、「估價條件」、「估價結果比較」、「估價結果選定」、「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節」等內容並未記載所採用之專業估價報告所選用的估價方法、為執行所選用之估價方法所選擇之比準地，該比準地選擇之所處區域是否與估價標的相當、比準地之客觀條件之合理性、依據比準地修正估價標的價格之程度及合適性等條件，以及該份估價報告究竟是如何運用所選定之估價方法推算估價標的之價格等事項，是以顯然並未記載「權利價值之評定方式」，而違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權變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8款之規定甚明。此外，原告、參加人林麗貞、林盛文三人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之面積97平方公尺，而系爭都更計畫基地總面積為1,219平方公尺，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新基地面積達7.9573％，惟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卻依照佳駒事務所的估價結果，認為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僅占系爭都市更新計畫基地的6.5579％，遠低於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新基地面積比例，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據以計算原告之權利價值，合理性顯有疑義，而被告於聽證會前寄送予原告之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因未檢附三份估價報告之完整資料，以致於原告無從取得充分資訊而就該變換計畫所載之權利價值比例充分陳述意見，顯已侵害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適時陳述意見權。再者，被告所為原處分所檢附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亦未檢附完整估價報告，故原告對所有土地之權利價值比率之調整過程及理由因缺乏完整資料，無從進一步陳述意見。換言之，相關資訊應由被告主動提供，而非苛求權利將受影響之土地所有權人另行索取，始屬符合正當程序保障及公眾監督之要求。
　㈢原告在系爭聽證會時已提出：「1.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選任專業估價者違反108年1月30公布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2.被告在聽證會前，並未檢附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自行委託之三家專業估價者所作之完整估價報告予原告，侵害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適時陳述意見權等正當法律程序等意見，3.三份估價報告所認之系爭土地權利價值占比少於系爭土地之面積占比，並質疑結論」；被告於第537次審議會紀錄中，固臚列原告於聽證會中陳述意見及實施者答覆之內容，惟對於原告於聽證會中所提意見究竟可採或不可採及其理由，並未見審議會有具體審議之論述及說明，而僅於決議泛載稱：「本案尚有所有權人未同意參與更新，請實施者持續妥予溝通協調。」等語，顯然審議會審查流於形式，被告更未克盡其前述法定說理之義務。此外，依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揭櫫行政機關負有說理義務，被告縱使採納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所提出之理由，仍應說明不採納原告於聽證會所提意見之理由，否則僅能憑公平性實有疑義慮之估價報告俾供其做最後之判斷，本件聽證會僅具消極記錄發言實況之功能，失去解決爭議及澄清事實之功能，與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及都更條例第33條之規定未合，被告做成原處分顯係出於不完全之資訊而流於恣意。綜上，被告做成原處分未就原告於系爭聽證會上所提之異議事項具體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違反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課以行政機關之說理義務。　
　㈣參加人林麗貞長年旅居於國外，其固原於國內設有戶籍，然因疫情之故已二年未回國，其戶籍也已依法於110年9月29日起遷出原戶籍地，故對參加人林麗貞所為之行政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2條第1項及同法第86條第1項之規定，相關送達自應囑託林麗貞所在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之，然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代表人於系爭聽證會時陳述，其係根據地籍謄本所登載之聯絡資訊為送達，是以相關送達程序顯然均未符法定程式而不合法，故被告在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核定及依法舉辦之聽證會等程序，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之規定合法通知參加人林麗貞，其相關程序於法不合。
　㈤被告作成原處分時，並未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積占比之理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雖將原告之土地的權利價值比率調高，然相關數值均低於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新基地面積的比例，顯然被告認為系爭土地雖然面積較大，但是對於該次都更計畫的價值貢獻則小於土地面積之實際占比。然由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認本件都更之後應分配權利價值為新台幣（下同）3,529,393,919元，價值極高，被告所核定的權利比例，如稍有誤差，均會嚴重影響原告之權益，則被告在作成原處分時，自應審慎並翔實說明其判斷之理由。且系爭土地占總基地面積7.9573％，土地面積完整、寬闊，又臨環河南路及淡水河，而有臨路及河景之重大優勢，如系爭土地未參與開發，則系爭都市更新開發，不僅開發面積大幅縮減近1成，且日後大樓大門亦僅能面向小巷，且更無法興建有寬闊河景之高價住宅，是以系爭土地對系爭都市更新計畫之貢獻極大，但被告所核定之權利價值比率，遠低於系爭土地占總基地面積之比率，該權利價值比率之核定，顯有重大疑義。是以原處分如未說明系爭土地權利價值比率之之核定及調整之理由，顯未盡行政機關之說理義務。另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第7-1頁至7-5頁，僅是更新後估價結果，並未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積占比之理由，亦即各該估價報告評估系爭土地時，所考慮的個別條件因素為何？如何評價該條件的優劣？有無將第537次審議會委員所提出之意見納入均未見說明。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肆、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均未提出任何書狀，亦未到庭陳述。
伍、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系爭都更計畫於106年11月14日申請報核，依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其都更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都更條例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而系爭都更計畫既已選擇適用修正前都更條例規定，則後續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自得依修正前都更條例第29條第3項及修正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等規定自行選任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進行估價，並無違法之處。且立法者並未要求107年12月28日以前必須已進入權利變換計畫程序者始得適用舊法規定進行權利變換計畫。綜上，系爭都更計畫既於106年11月14日申請報核，依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及內政部108年6月21日台內營字第1080809577號令（下稱內政部108年6月21日令）等規定，本件權利變換計畫適用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自行選任3家專業估價者並未違法。
　㈡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其主要係要求行政機關除使人民得知其利害關係之資訊、人民得就其利害關係於聽證程序上陳述意見、行政機關必須就聽證意見於行政處分作成時敘明其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等，非謂行政機關必須依照人民之要求毫無限制地提供無窮無盡之服務。依內政部訂定及修正之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並未要求權利變換計畫必須提供3家專業估價者之完整估價報告，而其中同項第8款「估價條件及權利價值之評定方式」，已足以使土地所有權人得知其自己之權利價值及評定方式，土地所有權人並得據此於聽證時陳述其意見，於聽證程序之權利保障上已符合上開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是以，不論聽證前或原處分核定後所寄送之權利變換計畫，其中均已敘明選定專業估價者之原因及估價方法，原告之資訊獲取及陳述意見權等之程序權利未受侵害，原告主張顯然無理由。且3家專業估價者「完整」估價報告備置於實施者及被告處，實施者及被告亦從未拒絕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前往實施者或被告處翻閱檢視，對於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從無損害，原告捨上開獲取資訊之途徑而不為，空言要求被告必須於寄送權利變換計畫書時一併檢附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完整」報告供其檢視，既無法律上請求權基礎，且有自我怠惰之嫌，原告主張難認有理。
　㈢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已就原告異議之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並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亦記載於核定後之權利變換計畫，是以被告就原告於聽證會之異議事項，已於原處分中具體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原告所述顯然與事實不符。
　㈣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係以明知應受送達人居住於國外之地址，方得以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送達。然參加人林麗貞從未告知被告其旅居國外之情形，亦從未告知其國外可供送達之地址，被告自無從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送達參加人林麗貞。況參加人林麗貞曾與原告共同於107年8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依其上記載參加人林麗貞與原告共同居住於當時之戶籍地即「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且由另案民事訴訟中，參加人林麗貞於收受111年2月16日宣判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2號民事判決後，即委任律師提出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8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653號民事判決發回，足見原告雖稱參加人林麗貞長年旅居國外、戶籍已遭遷出至戶政事務所，但事實上參加人林麗貞仍於我國境內有收受送達並積極為訴訟行為等事實，被告依參加人林麗貞於土地謄本上記載之地址（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及存證信函上記載之戶籍地址（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為送達，自無違法之處。
　㈤不動產之價值並非僅係單純以土地面積為考量，尚須考量其上有無建物、收益多寡、位置是否面臨馬路、周遭景觀等，原告要求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必須等同於土地面積於更新單元中所佔比例，顯然與不動產技術規則不符。另有關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之說明，已記載於權利變換計畫第7-1至7-5頁，且原告就系爭土地權利價值之主張，已在聽證會中發言陳述意見並予以回覆，第537次審議會會議亦就原告之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並記載於核定後系爭權變計畫上。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陸、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陳述要旨及聲明略以：
一、答辯要旨：　　
　㈠本件估價者之指定暨相關估價程序乃依現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而適用報核（系爭都更計畫）時之規定，並無違反現行同條例第50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申請報核之時點係於106年11月14日，復依照內政部108年6月21日函令之意旨，均可見系爭都市更新案件係擇定適用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更條例之規定。
　㈡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檢附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估價報告摘要」所載內容，已就估價前題、基準日期、土地產權分析、估價結論詳細載明，最終擇定最有利原告之佳駒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為依據。且系爭都市更新估價報告以及相關之都市更新辦理資料，均留存於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原處分之程序並無違反權變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8款之規定。　
　㈢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時提出「專業估價者選任程序違反現行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未取得完整估價報告」等意見，業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委派之代理人郭荃倫於第537次審議會答覆，並由大會作成決議，原告主張就其意見未予說明回覆顯與卷內資料不符。
　㈣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土地謄本所載及被告通知對參加人林麗貞同時送達「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之1」二住址，未見違法之處。
　㈤系爭都更案劃定單元共計12筆，系爭都更案單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除私人外，另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土地，土地面積共計1,219平方公尺，除原告外，其餘地主均表示同意系爭都更案，復衡酌系爭都更案已取得建築執照，且自110年12月30日申請權利變換計畫開始起算，迄今已近3年，倘撤銷原處分，將導致系爭都更案須重新進行權利變換計畫程序，嚴重影響土地銀行等公家單位及私人地主之利益，退萬步言之，縱原告起訴理由可採，仍可認本案有行政訴訟法第198條情況判決之適用，而不應撤銷原處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柒、爭點：
一、系爭權利變換計畫選任估價者之程序有無違反108年1月30日公布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
二、被告未於聽證程序前，將3份完整估價報告提供予原告表示意見，是否侵害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陳述意見權？
三、被告作成原處分是否有就原告於聽證程序上所提異議事項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是否有違反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之說明義務？
四、被告依法辦理系爭聽證程序前，有無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林麗貞，程序是否合法？
五、被告作成原處分有無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積占比之理由？
捌、本院之判斷
一、上開前提事實有107年12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720232311號公告「臺北市都市更新計畫書-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節本（本院卷一第421-434頁）、審議會第314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35-440）、審議會第388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41-444頁）、審議會第512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45-464頁）、系爭審議會第537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65-478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391-393頁）、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本院卷一第39-335頁）、系爭聽證會之聽證紀錄（本院卷一第337-343頁）、原告於系爭審議會第537次會議所提之陳述書（本院卷一第345-354頁）及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節本（本院卷一第355-362頁）等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七條第二項或第八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第4項）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並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第5項）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三項規定之限制。（第6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與事業概要內容不同者，免再辦理事業概要之變更。」
  ㈡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
    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
    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一、於計畫核定前已無爭議。二、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經
    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三、符合
    第三十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之情形。四、依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但書後段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經更新單元內全體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第2項）不服依前項經
    聽證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
    行程序。」
  ㈢都更條例第86條：「（第1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申請尚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其同意比率、審議及核准程序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五年內報核。但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本條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起五年內報核。（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㈣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修正前，即103年1月16日）：「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㈤內政部108年6月21日令：「都更條例107年12月28日修正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除聽證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外，由實施者整體評估後選擇適用修正前或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並納入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載明，後續有關計畫之擬訂、審核或變更均應一體適用。」
三、系爭權變計畫選任估價者之程序，未違反108年1月30日公布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
　㈠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5年內報核。……（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而108年1月30日修正之立法理由第3點即已指明：「三、考量本次修正已新增權利變換計畫之報核應取得同意、專業估價者選任方式等，對於進行中之都市更新案已依修正前之規定處理者，如無新舊法適用之緩衝時期，所擬之計畫將須重新估價、取得同意，影響推動時程，爰於第2項規定除因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於修正條文第32條及第46條新增之聽證程序規定外，對於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以維持計畫及法規穩定性，降低修法衝擊。惟仍於第3項及第4項限縮適用修正前規定之期限，規定應於一定期限內為之，逾期時，仍須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可知108年1月30日修正時，就審議中已報核都市更新事業之後續實施，除明文聽證程序須予適用外，其餘仍得適用修正前規定，以免因適用修正後規定反而不利更新之推動。經查，系爭都更計畫向被告申請報核日為「106年11月14日」，亦即在107年12月28日前，依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自得適用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之都更條例，即系爭事業計畫之審核及變更，除應踐行聽證程序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故本件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既已擇定適用修正前都更條例規定，則後續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基於維持計畫一體性、法規適用安定性及降低修法衝擊之考量下，依內政部108年6月21日令之規定，一體適用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自屬合法有據。簡言之，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及修正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等規定自行選任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進行估價之擇定程序合於法律規定，原告雖主張本件無適用修正前之規定云云，然該主張顯與法律規定及立法理由相違，應無可採。
　㈡另依108年修正公布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由實施者委託3家專業估價者查估，並以最有利於地主之估價條件為選任依據，方符合法令規定。觀諸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檢附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估價報告摘要」所載內容（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9到三-21頁），已就估價前題、基準日期、土地產權分析、估價結論詳細載明，而經比較三家專業估價者就更新後建築物及土地應有部分權利價值總額之估價結論分別是：佳駒事務所3,582,189,362元（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4），戴德梁行事務3,382,268,004元（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18）、宇豐事務所3,515,721,670元（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12），而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最終擇定最有利原告之佳駒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為依據，本件選任程序並無違法。　
　㈢況觀諸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立法理由，乃避免已進行之都更事業計畫遭到新法衝擊而浪費已經投入之資源及程序，然條文精神並未明文限定必須已進行估價程序方得適用修正前之舊法規定，輔以同條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目的在於督促都更程序加速進行，是以條文既未明文限制適用範圍為「已經進行估價程序方得適用修正前之舊法規定」，即足以證明立法者並未要求限於107年12月28日以前已進入權利變換計畫程序者方得適用舊法規定，原告此部分主張應無所據。而本件原處分作成前，亦已依都更條例第33條、第48條第1項之規定踐行相關程序，而其所提出之資料亦未見有何不充足之處，是原處分之合法性應可認定之。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未於系爭聽證程序前將3份完整估價報告提供予原告表示意見，處分侵害其資訊獲取權、陳述意見權云云，然資訊獲取權乃在於保障原告對於系爭都更過程之相關資料得以知悉並用以維護其權益，亦即該資訊內容之提供方式僅需符合權利人得以接觸、閱覽之目的即可，並未明文限制必須以何種特定方式提供之，故若被告及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業已將系爭完整估價相關資料置於原告一經申請即可接觸、閱覽之公開狀態，即屬符合條文規範目的，經查，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訴訟代理人供述：完整估價報告在被告那裡可以去閱覽，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沒有拒絕原告閱覽，也沒有權利拒絕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8頁），此部分亦可由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明確記載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回覆：「有關估價報告，3份完整估價報告有呈送至都市更新處，我們也已經依照政府相關規定辦理」可佐（見本院卷一第507頁），輔以被告陳稱：檢附給原告及相關權利人的光碟中有檢附估價摘要及說明，足以讓原告瞭解估價之理由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8頁），是以，被告透過提供光碟部分將估價摘要及說明令原告等權利人知悉，而若原告等權利人仍有疑義，該等完整估價報告亦已放置於原告及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得以接觸、閱覽之公開狀態，綜觀被告提供資料之方式，相關資料已有摘要提供，並給予原告等人於有疑義、必要時進一步接觸閱覽完整資料進而查證之方式，其提供方式已然達到保障原告之資訊獲取權之目的，況原告訴訟代理人亦於本院陳稱：「（問：原告與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在本件程序中是否曾向被告申請閱覽3份完整估價報告而遭被告否准之情？）答：沒有。」等語（本院卷二第427-428頁），足見原告已然知悉完整資料放置於被告處所，而若過程中產生疑義，自得主動提出申請閱覽完整估價資料確認之，然整個過程中原告並未提出申請，又雖原告主張完整資料應由被告主動積極提供，然因都更程序複雜、資料繁多及相關所有權人眾多，且亦無條文明文規範提供資料之具體方式，故若已透過摘要資料之提供，並將完整資料置於權利人可得接觸、閱覽之處所，此資料提供方式亦不違反條文所規範之資訊公開、保障所有權人之精神及目的，故原告主張系爭聽證會前未將完整主動資料寄送原告供其閱覽已侵害其資訊獲取權云云，應無足採。
五、另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未就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所提異
　  議事項說明，具有未盡說明之違法云云，然查：
　㈠由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得見，經簡○彥委員及蕭○敏委員針對權利價值估算分別問題及建議後，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針對人民陳情意見及委員問題說明及回應如下：「估價之比較法有關臨近停車場、河景效益及停車位面積之修正部分，將再斟酌。宗地間比較因素調整項目之面積因素，係將面積越大，整體使用效益越佳之通案原則納入評估，同時考量宗地之間對更新案之貢獻程度，惟有關面積修正過大部分，將配合重新檢視。至河景效應，考量中高樓層以上才具景觀效益，7、8F甚或10F以下樓層主要仍受高架橋影響較多，爰本案未將河景因素納入修正，後續將補充說明並再考量。」、「估價内容有關土地開發之銷售面積一致性，經檢視面積無誤，僅文字陳述較不清楚，將加強說明内容。有關房價案例選用及房價過低，比較標的2、3雖僅12F、15F，惟其區位與本案相近；而本案標準層4F單價51.7萬，4F-23F 房價分布為51-65萬，檢視周邊區位相近案例之房價水準，高樓層10F以上為55-65萬、20F以上65萬、10F以下約50-55萬，與評估結果相近，又周邊生活機能相對更好的社區，房價約55-65萬不等，屋齡較舊之房價則約為55萬，考量本案較能支撐房價僅為高樓層，所以房價推估及2樓以上均價56.83萬，實符合周邊市場行情。」，最後決議部分：「……(三）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1.本案汽車停車位得否持分土地之法令適用，經實施者說明依本府地政局108年11月1日北市地登字第1086027982號函規定，及事業計畫於106年11月14日籲報核其停車位得持分土地，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2.本案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涉上方轉管層是否反映價值）……影響修正，請實施者配合檢討修正，併請實施者依委員意見修正估價及計畫内容，修正後之共同負擔比如超過50%，則以50%為上限，倘共同負擔比低於50%，則依實際核算内容提列。有關估價修正部分，後續請估價委員協助書面審查後，始辦理核定。」（見本院卷一第473-474頁），觀諸上開內容，確已就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之意見及相關委員之問題予以說明。
　㈡再者，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就原告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並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亦記載於核定後之權利變換計畫（本院卷一第505-507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綜-31頁起至綜-33頁），其中有關原告提出問題，由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委派之代理人郭荃倫於第537次審議會會議中答覆，並由大會作成「有關通知及送達所有權人部分，依據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及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通知及送達皆依地籍謄本及戶籍資料為之）」、「事業計畫於106年報核，有關選任估價作業係依108年6月17日修正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由實施者委任3家專業估價者查估」、「本案領銜之專業估價者，係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最有利之估價條件為權利變換價值計算依據」之決議（見本院卷一第505-507頁），是以被告就原告於聽證會之異議事項已具體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原告主張應無理由。
六、原告亦主張被告辦理系爭聽證程序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
　  定通知參加人林麗貞，其程序違法云云，經查：
　㈠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係以明知應受送達人居住於國外之地址，方得以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送達。然參加人林麗貞若未告知被告其旅居國外之情形及其國外可供送達之地址，被告自無從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送達參加人林麗貞。況參加人林麗貞曾與原告共同於107年8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依其上記載參加人林麗貞居住於當時之戶籍地即「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本院卷一第509頁）。再者，依原告與參加人間之民事事件救濟過程得見，參加人林麗貞於收受臺灣高等法院111年2月16日宣判之110年度上字第52號民事判決後（本院卷一第513頁），即委任律師提出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8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653號民事判決發回（本院卷一第525頁），由其於合法時間內提出上訴並積極進行訴訟行為可徵，原告所述參加人林麗貞長年旅居國外、戶籍已遭遷出至戶政事務所而無法對之合法送達之主張應無可採。故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對參加人林麗貞依土地謄本上記載之地址（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及存證信函上記載之戶籍地址（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為送達，自無違法之處。　
　㈡另由參加人林麗貞本人亦於本院具狀陳明送達代收人，由上開書狀記載其住所同為「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本院卷二第379頁），況經本院職權裁定參加人林麗貞參加訴訟後，參加人林麗貞亦未提出被告所辦系爭聽證程序前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通知其之主張，足見，參加人林麗貞本人既未提出未經合法通知之主張，且依卷證內容可證明其於過程中確實合法通知，故原告此部分主張無可採。　
七、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對於系爭土地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
　  積佔比部分未盡說明，亦有違法云云，經查：
　㈠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有關「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部分，已針對「評價基準日」、「專業估價者委任說明」、「估價條件（含價格日期、更新前估價條件、更新後估價條件）」、「估價結果地比較」、「估價結果選定」、「更新前權利價值估價結果（含更新前估價結果、更新後估價結果）」、估價結果選定、更新前估價結果、更新後估價結果等各細項事項詳細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27-131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7-1至7-5頁），另有關比準地之擇定、估價方式等亦均明確記載於「三、估價條件」、「四、估價結果比較」、「六、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結果」等欄位說明中（本院卷一第127-131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7-1至7-5頁），而該等事項均有相關數據輔以說明之，其中，有關「比準地之擇定」及「估價方式說明」如下：「本次選定更新單位基地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作為比準地，先評估比準地之合理價格後，再依各宗土地個別條件及容積率差異，以比準地之土地價格比較推估合併各宗土地合理價格」（見本院卷一第127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7-1頁）。而比照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核定版（下稱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中「比準地價格決定理由」說明：「本案勘估標的比準地之土地單價依比較法求得比較價格為2527000元/坪，依土地開發分析法計算求得土地開發分析價格為2731000元/坪，經考量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所蒐集之資料完整性即可信度，考量週邊土地交易案例較稀少，較難以蒐集與勘估標的條件相近之比較標的，反之，土地開發分析法中總銷售金額推估時，各項開發產品之市場交易案量較多，故採用之比較標的均有相當之代表性，且土地開發分析法所採用之各項參數均符合市場當時狀況，故以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評估結果較具代表性。綜合上述考量，並酌衡勘估標的之特性，決定分別賦予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40％及60％之權重，據此計算求得勘估標的土地單價為2649000元/坪，乘上勘估標的比準地總面積368.7475坪，求得比準地土地總價為976812128元。」（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乙證13第107頁）；另有關「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推估」說明：「就勘估標的比準地與更新前各宗地因面積、地形、臨路路寬、平均寬深度、嫌惡設施及開發效益等個別條件不同所產生之價格差異，逐項進行分析及調整」（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乙證13第107頁）。
  ㈡至各宗地依前開各項因素個別條件調整說明如下：各宗地所有情況「A及E為參加人土地、B及D均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土地，C為原告等所有」（見本院卷一第128頁、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59頁），至因各該土地之個別因素（含面積、形狀、臨路路寬、寬深度比率、嫌惡設施、河岸景觀等）相應之調整比例，逐一檢視如下（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7-110頁）：
　⒈面積：
　　整體而言，面積項目所影響之總價單價關係及開發效益之綜合影響及市場交易情形，應循土地面積越大而價值越高，土地面積越小而價值越低之原則（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而A面積為280.115坪、B面積為13.31坪、C面積為29.3425坪、D面積為3.3275坪、E面積為42.6525坪。而A宗地之量體已具相當開發規模，故僅修正-1％；B、C、D宗地面積過小，市場性較差，故修正幅度約-7%至-8%；E宗地面積已達基本興建規模，故修正幅度約-5%，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2％、C：93％、D：92％、E：95％」（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⒉形狀：
　  形狀方整，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形狀不規則或細狹長者，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A宗地為不規則形但尚屬方整；B宗地為近似梯形(對邊均未平行)；C宗地雖為梯形，但短邊過小致斜邊佔比過大而不方整；D宗地為三角形；E宗地為長方形。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7％、B：100％、C：97％、D：96％、E：100％」（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⒊臨路路寬：
　  臨路路寬條件係考量出入動線之方便性及可及性，並考量臨路面數之效益綜合比較評估（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比準地及B、C、D宗地雖面臨25M環河南路，惟鄰接路段係高架橋路段，地面實際可通行之路寬僅約6M之單行道路，故臨路路寬條件係考量出入動線之方便性及可及性，並考量臨路面數之效益綜合比較評估（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A、B宗地為二面臨路且主要臨路與比準地同；C、D宗地為二面臨路但主要臨路僅6M單行道路；E宗地為單面臨路長方形且主要臨路與比準地同。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9％、C：97％、D：97％、E：98％」（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⒋臨路面寬：
　　土地臨路之面寬較大，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土地臨路之面寬較小者，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宗地臨路面寬越大，表示基地臨接道路面之效益越佳。各宗地之面寬均小於比準地，其中約A：15M、B：10M、C：21.5M、D：10M、E：5M，故A、B、D宗地修正-1%，E宗地則修正-2%。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9％、C：100％、D：99％、E：98％」（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至原告曾質疑E宗地臨路面寬是否達5M部分，業據本院於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由參加人、原告、被告當庭以法院通譯位置電腦登入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端以距離測量服務查詢系爭土地鄰路面寬，查得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3地號土地（即E宗地）鄰路面寬為5.01公尺，確認無誤，此並有搜尋資料畫面列印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545、547頁），而原告對於臨路路寬業已當庭表示不爭執，併此敘明。　　
　⒌寬深度比率：
　  土地深度適中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土地深度過淺或過深，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宗地寬深度比率越大，表示基地越淺；寬深度比率越小表示基地越深。C、D宗地寬深度比率過大，表示基地過淺，故均修正-3%，E宗地寬深度比率過小，表示基地過深，故修正-2%。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9％、C：97％、D：97％、E：98％」（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⒍嫌惡設施：
　  嫌惡設施條件中，比準地及B、C、D宗地均面臨環河南路高
　  架橋，A、E基地則未直接環河南路高架橋，經考量該高架橋
　  之車流狀況及鄰接距離及高架橋高度等影響，評估該高架橋
　  之價格影響約有1%之價格差異（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101％、B：100％、C：100％、D：100％、E：101％」（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⒎於河岸景觀
　　比準地、B、C、D宗地之西側面臨淡水河，故有河岸景觀效益。另A宗地雖未直接面臨河岸，但因河岸沿線係呈東北-西南向，故A宗地之面向仍有部分之河景效益，故酌予調整-3%；E宗地之面向則無直接面臨河景之效益，故予調整-4%（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7％、B：100％、C：100％、D：100％、E：96％」（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10頁）。 
　㈢綜上所述，本件各宗地依上開考量因素調整後，原告調整後之權比為「93％×97％×97％×100％×97％×100％×100％＝84％」（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10頁），尚未見有何違反經驗法則，故所為之調整權比應可採信之。此外，由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3條規定得見，不動產估價涉因素甚多，可能因素含括房地供需、環境變遷、人口、居民習性、公共與公用設施、交通運輸、所得水準、產業結構、金融市場、不動產經營利潤、土地規劃、管制與使用現況、災變、未來發展趨勢等，上開因素均會影響不動產價格之評估，故原告主張其所持有土地面積總數並未全部列入權利變更計算考量，然如前所述，不動產價值評估涉及因素眾多，非僅係單純以土地面積為考量，如尚考量其上有無建物、收益多寡、位置是否面臨馬路、周遭景觀等，故本件兼採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並各以40％及60％之權重為本件評估方法，綜合各該土地之面積、形狀、臨路路寬、寬深度比率、嫌惡設施、河岸景觀等綜合判斷，未見失據，而原告主張其所有之系爭地號土地之權利價值必須等同於土地面積於更新單元中所佔比例，並據此質疑評估結果應無足採。
  ㈣觀諸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內，已載明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之說明(本院卷一第127-131頁），且如前所述，原告爭執權利價值遭低估之主張已在聽證會中經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予以回覆(本院卷一第312頁)，第537次審議會會議亦就原告之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本院卷一第377-380頁），並經記載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即綜-31頁起至綜-33頁)。另細核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得見，會議過程及結論亦已回覆並說明整體權利變換整個程序採用對「全部所有權人最有利為基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6頁），足見對於其所為權利價值低估部分有予以說明。且由該次會議中原告所詢問「表11-3所列建物登記清冊表所列林麗雅等三人受分配之建物，與本計畫其他地方所載完全不同？……」，經大會討論後決議「有關表11-3建物登記清冊誤植部分，實施者配合修正，予以採納」（見本院卷一第506頁），由上開討論及決議過程可見，針對原告所質疑部分均經逐一討論，對於確有誤植部分亦依原告主張修正之，該次會議亦未呈現偏頗、忽略原告意見不予回應之情況，換言之，本件針對原告主張有利、不利於其權利價值估算之相關問題均已於第537次審議會會議充分討論並予以考量，而原告仍執己見認為其權利價值遭低估且未據充分說明應無理由。　　　　　
八、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所為調查證據之聲請，亦核無必要，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1年度訴字第804號

114年5月2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麗雅                                      



訴訟代理人  黃任顯  律師

參  加  人  林盛文                                                                      

            林麗貞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蔣萬安（市長）

訴訟代理人  吳心筠                                      



            張雅婷              

            洪大植  律師

參  加  人  安家道生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鄭文生              

訴訟代理人  黃冠瑋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都市更新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1年4月29日府都新字第11160089933號函，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被告之代表人原為柯文哲，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蔣萬安，茲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21-22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經審酌本件訟爭內容及屬性，基於妥適一次解決紛爭之目的、必要性、保障公同共有人之財產權及訴訟權等一切情狀，並本於行政訴訟法第41條規定意旨，業經職權裁定公同共有人林盛文、林麗貞參加訴訟（本院卷二第383-385頁），相關訴訟當事人之權益業經予以保障之，先此敘明。

三、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依原、被告兩造及參加人安家道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安家道生公司）之聲請，由其等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爭訟概要：

    原告係坐落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1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系爭土地位在被告於民國89年6月26日公告「桂林路、環快東北側更新地區」之更新單元範圍內，嗣由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於106年11月14日擬具「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原9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下稱系爭都更計畫）向被告報核，而由被告於110年12月16日核定實施，嗣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再於110年12月17日向被告提出權利變換申請，經被告自111年3月12日依法將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所提出之「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原9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下稱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依法公告15日，並於111年3月28日舉辦聽證程序（下稱系爭聽證程序），續經111年4月8日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537次會議（下稱第537次審議會）決議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估價部分，應修正後經估價委員書面審查始辦理核定，嗣被告於111年4月29日作成府都新字第11160089933號函（下稱原處分），檢附「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原9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核定版）」（下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並准予核定實施。原告不服，乃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於110年8月1日選任專業估價者時，未依108年1月30公布施行之都市更新條例（下稱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辦理，程序違法。換言之，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為擬定權利變換計畫，於110年8月1日自行委託三家專業估價者，即「佳駒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佳駒事務所）、「戴德梁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下稱戴德梁行事務所）、「宇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宇豐事務所）進行權利價值評估，然都更條例第50條之規定早已修正通過，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專業估價者之選任程序辦理，對於原已報核之都市更新計畫毫無影響，亦無須重新辦理估價之情形，根本無適用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而依修正前規定辦理之餘地，且依新法選任專業估價者，實際上並無任何已投入之程序、資源遭浪費的狀況，但被告竟逕自認可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修正前之規定自行選任3家專業估價者就系爭都更計畫所涉土地之權利價值進行評估，其相關選任程序無視原告之參與權及陳述意見權，被告之行為侵害原告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及正當程序保障，原處分顯已違反修正後之都更條例第50條及同條例第86條第2項之立法意旨，更違反憲法第15條、第16條對人民財產權及正當程序之保障。

　㈡被告召開聽證會前，固有提出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予原告並將該計畫公告，惟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之內容有關於相關土地價值評估之「評價基準日」、「專業估價者委任說明」、「估價條件」、「估價結果比較」、「估價結果選定」、「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節」等內容並未記載所採用之專業估價報告所選用的估價方法、為執行所選用之估價方法所選擇之比準地，該比準地選擇之所處區域是否與估價標的相當、比準地之客觀條件之合理性、依據比準地修正估價標的價格之程度及合適性等條件，以及該份估價報告究竟是如何運用所選定之估價方法推算估價標的之價格等事項，是以顯然並未記載「權利價值之評定方式」，而違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下稱權變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8款之規定甚明。此外，原告、參加人林麗貞、林盛文三人公同共有之系爭土地之面積97平方公尺，而系爭都更計畫基地總面積為1,219平方公尺，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新基地面積達7.9573％，惟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卻依照佳駒事務所的估價結果，認為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僅占系爭都市更新計畫基地的6.5579％，遠低於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新基地面積比例，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據以計算原告之權利價值，合理性顯有疑義，而被告於聽證會前寄送予原告之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因未檢附三份估價報告之完整資料，以致於原告無從取得充分資訊而就該變換計畫所載之權利價值比例充分陳述意見，顯已侵害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適時陳述意見權。再者，被告所為原處分所檢附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亦未檢附完整估價報告，故原告對所有土地之權利價值比率之調整過程及理由因缺乏完整資料，無從進一步陳述意見。換言之，相關資訊應由被告主動提供，而非苛求權利將受影響之土地所有權人另行索取，始屬符合正當程序保障及公眾監督之要求。

　㈢原告在系爭聽證會時已提出：「1.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選任專業估價者違反108年1月30公布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2.被告在聽證會前，並未檢附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自行委託之三家專業估價者所作之完整估價報告予原告，侵害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適時陳述意見權等正當法律程序等意見，3.三份估價報告所認之系爭土地權利價值占比少於系爭土地之面積占比，並質疑結論」；被告於第537次審議會紀錄中，固臚列原告於聽證會中陳述意見及實施者答覆之內容，惟對於原告於聽證會中所提意見究竟可採或不可採及其理由，並未見審議會有具體審議之論述及說明，而僅於決議泛載稱：「本案尚有所有權人未同意參與更新，請實施者持續妥予溝通協調。」等語，顯然審議會審查流於形式，被告更未克盡其前述法定說理之義務。此外，依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揭櫫行政機關負有說理義務，被告縱使採納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所提出之理由，仍應說明不採納原告於聽證會所提意見之理由，否則僅能憑公平性實有疑義慮之估價報告俾供其做最後之判斷，本件聽證會僅具消極記錄發言實況之功能，失去解決爭議及澄清事實之功能，與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及都更條例第33條之規定未合，被告做成原處分顯係出於不完全之資訊而流於恣意。綜上，被告做成原處分未就原告於系爭聽證會上所提之異議事項具體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違反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課以行政機關之說理義務。　

　㈣參加人林麗貞長年旅居於國外，其固原於國內設有戶籍，然因疫情之故已二年未回國，其戶籍也已依法於110年9月29日起遷出原戶籍地，故對參加人林麗貞所為之行政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2條第1項及同法第86條第1項之規定，相關送達自應囑託林麗貞所在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之，然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代表人於系爭聽證會時陳述，其係根據地籍謄本所登載之聯絡資訊為送達，是以相關送達程序顯然均未符法定程式而不合法，故被告在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核定及依法舉辦之聽證會等程序，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之規定合法通知參加人林麗貞，其相關程序於法不合。

　㈤被告作成原處分時，並未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積占比之理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雖將原告之土地的權利價值比率調高，然相關數值均低於系爭土地面積占全部更新基地面積的比例，顯然被告認為系爭土地雖然面積較大，但是對於該次都更計畫的價值貢獻則小於土地面積之實際占比。然由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認本件都更之後應分配權利價值為新台幣（下同）3,529,393,919元，價值極高，被告所核定的權利比例，如稍有誤差，均會嚴重影響原告之權益，則被告在作成原處分時，自應審慎並翔實說明其判斷之理由。且系爭土地占總基地面積7.9573％，土地面積完整、寬闊，又臨環河南路及淡水河，而有臨路及河景之重大優勢，如系爭土地未參與開發，則系爭都市更新開發，不僅開發面積大幅縮減近1成，且日後大樓大門亦僅能面向小巷，且更無法興建有寬闊河景之高價住宅，是以系爭土地對系爭都市更新計畫之貢獻極大，但被告所核定之權利價值比率，遠低於系爭土地占總基地面積之比率，該權利價值比率之核定，顯有重大疑義。是以原處分如未說明系爭土地權利價值比率之之核定及調整之理由，顯未盡行政機關之說理義務。另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第7-1頁至7-5頁，僅是更新後估價結果，並未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積占比之理由，亦即各該估價報告評估系爭土地時，所考慮的個別條件因素為何？如何評價該條件的優劣？有無將第537次審議會委員所提出之意見納入均未見說明。　

二、聲明：原處分撤銷。　

肆、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均未提出任何書狀，亦未到庭陳述。

伍、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系爭都更計畫於106年11月14日申請報核，依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其都更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都更條例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而系爭都更計畫既已選擇適用修正前都更條例規定，則後續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自得依修正前都更條例第29條第3項及修正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等規定自行選任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進行估價，並無違法之處。且立法者並未要求107年12月28日以前必須已進入權利變換計畫程序者始得適用舊法規定進行權利變換計畫。綜上，系爭都更計畫既於106年11月14日申請報核，依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及內政部108年6月21日台內營字第1080809577號令（下稱內政部108年6月21日令）等規定，本件權利變換計畫適用修正前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自行選任3家專業估價者並未違法。

　㈡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其主要係要求行政機關除使人民得知其利害關係之資訊、人民得就其利害關係於聽證程序上陳述意見、行政機關必須就聽證意見於行政處分作成時敘明其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等，非謂行政機關必須依照人民之要求毫無限制地提供無窮無盡之服務。依內政部訂定及修正之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並未要求權利變換計畫必須提供3家專業估價者之完整估價報告，而其中同項第8款「估價條件及權利價值之評定方式」，已足以使土地所有權人得知其自己之權利價值及評定方式，土地所有權人並得據此於聽證時陳述其意見，於聽證程序之權利保障上已符合上開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意旨。是以，不論聽證前或原處分核定後所寄送之權利變換計畫，其中均已敘明選定專業估價者之原因及估價方法，原告之資訊獲取及陳述意見權等之程序權利未受侵害，原告主張顯然無理由。且3家專業估價者「完整」估價報告備置於實施者及被告處，實施者及被告亦從未拒絕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前往實施者或被告處翻閱檢視，對於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從無損害，原告捨上開獲取資訊之途徑而不為，空言要求被告必須於寄送權利變換計畫書時一併檢附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完整」報告供其檢視，既無法律上請求權基礎，且有自我怠惰之嫌，原告主張難認有理。

　㈢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已就原告異議之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並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亦記載於核定後之權利變換計畫，是以被告就原告於聽證會之異議事項，已於原處分中具體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原告所述顯然與事實不符。

　㈣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係以明知應受送達人居住於國外之地址，方得以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送達。然參加人林麗貞從未告知被告其旅居國外之情形，亦從未告知其國外可供送達之地址，被告自無從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送達參加人林麗貞。況參加人林麗貞曾與原告共同於107年8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依其上記載參加人林麗貞與原告共同居住於當時之戶籍地即「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且由另案民事訴訟中，參加人林麗貞於收受111年2月16日宣判之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2號民事判決後，即委任律師提出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8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653號民事判決發回，足見原告雖稱參加人林麗貞長年旅居國外、戶籍已遭遷出至戶政事務所，但事實上參加人林麗貞仍於我國境內有收受送達並積極為訴訟行為等事實，被告依參加人林麗貞於土地謄本上記載之地址（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及存證信函上記載之戶籍地址（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為送達，自無違法之處。

　㈤不動產之價值並非僅係單純以土地面積為考量，尚須考量其上有無建物、收益多寡、位置是否面臨馬路、周遭景觀等，原告要求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必須等同於土地面積於更新單元中所佔比例，顯然與不動產技術規則不符。另有關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之說明，已記載於權利變換計畫第7-1至7-5頁，且原告就系爭土地權利價值之主張，已在聽證會中發言陳述意見並予以回覆，第537次審議會會議亦就原告之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並記載於核定後系爭權變計畫上。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陸、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陳述要旨及聲明略以：

一、答辯要旨：　　

　㈠本件估價者之指定暨相關估價程序乃依現行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而適用報核（系爭都更計畫）時之規定，並無違反現行同條例第50條第2項規定之情形。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申請報核之時點係於106年11月14日，復依照內政部108年6月21日函令之意旨，均可見系爭都市更新案件係擇定適用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更條例之規定。

　㈡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檢附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估價報告摘要」所載內容，已就估價前題、基準日期、土地產權分析、估價結論詳細載明，最終擇定最有利原告之佳駒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為依據。且系爭都市更新估價報告以及相關之都市更新辦理資料，均留存於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原處分之程序並無違反權變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8款之規定。　

　㈢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時提出「專業估價者選任程序違反現行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未取得完整估價報告」等意見，業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委派之代理人郭荃倫於第537次審議會答覆，並由大會作成決議，原告主張就其意見未予說明回覆顯與卷內資料不符。

　㈣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土地謄本所載及被告通知對參加人林麗貞同時送達「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之1」二住址，未見違法之處。

　㈤系爭都更案劃定單元共計12筆，系爭都更案單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除私人外，另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土地，土地面積共計1,219平方公尺，除原告外，其餘地主均表示同意系爭都更案，復衡酌系爭都更案已取得建築執照，且自110年12月30日申請權利變換計畫開始起算，迄今已近3年，倘撤銷原處分，將導致系爭都更案須重新進行權利變換計畫程序，嚴重影響土地銀行等公家單位及私人地主之利益，退萬步言之，縱原告起訴理由可採，仍可認本案有行政訴訟法第198條情況判決之適用，而不應撤銷原處分。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柒、爭點：

一、系爭權利變換計畫選任估價者之程序有無違反108年1月30日公布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

二、被告未於聽證程序前，將3份完整估價報告提供予原告表示意見，是否侵害原告之資訊獲取權及陳述意見權？

三、被告作成原處分是否有就原告於聽證程序上所提異議事項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是否有違反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之說明義務？

四、被告依法辦理系爭聽證程序前，有無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林麗貞，程序是否合法？

五、被告作成原處分有無說明系爭土地之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積占比之理由？

捌、本院之判斷

一、上開前提事實有107年12月10日府都新字第10720232311號公告「臺北市都市更新計畫書-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節本（本院卷一第421-434頁）、審議會第314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35-440）、審議會第388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41-444頁）、審議會第512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45-464頁）、系爭審議會第537次會議紀錄節本（本院卷一第465-478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391-393頁）、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本院卷一第39-335頁）、系爭聽證會之聽證紀錄（本院卷一第337-343頁）、原告於系爭審議會第537次會議所提之陳述書（本院卷一第345-354頁）及聽證會版系爭權變計畫節本（本院卷一第355-362頁）等在卷可稽，堪予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都更條例第32條：「（第1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七條第二項或第八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第2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第3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第4項）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子報，並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並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第5項）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式辦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三項規定之限制。（第6項）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與事業概要內容不同者，免再辦理事業概要之變更。」

  ㈡都更條例第33條：「（第1項）各級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核

    定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前，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應斟酌聽證紀錄，並說明採納或

    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一、於計畫核定前已無爭議。二、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經

    更新單元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三、符合

    第三十四條第二款或第三款之情形。四、依第四十三條第一

    項但書後段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經更新單元內全體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第2項）不服依前項經

    聽證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

    行程序。」

  ㈢都更條例第86條：「（第1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申請尚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其同意比率、審議及核准程序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五年內報核。但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本條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日起五年內報核。（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㈣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第1項（修正前，即103年1月16日）：「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㈤內政部108年6月21日令：「都更條例107年12月28日修正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除聽證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外，由實施者整體評估後選擇適用修正前或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並納入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載明，後續有關計畫之擬訂、審核或變更均應一體適用。」

三、系爭權變計畫選任估價者之程序，未違反108年1月30日公布施行之都更條例第50條規定：

　㈠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至第4項規定：「（第2項）本條例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除第33條及第48條第1項聽證規定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第3項）前項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應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5年內報核。……（第4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報核者，其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適用修正後之規定。」而108年1月30日修正之立法理由第3點即已指明：「三、考量本次修正已新增權利變換計畫之報核應取得同意、專業估價者選任方式等，對於進行中之都市更新案已依修正前之規定處理者，如無新舊法適用之緩衝時期，所擬之計畫將須重新估價、取得同意，影響推動時程，爰於第2項規定除因應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於修正條文第32條及第46條新增之聽證程序規定外，對於已報核或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審核及變更，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以維持計畫及法規穩定性，降低修法衝擊。惟仍於第3項及第4項限縮適用修正前規定之期限，規定應於一定期限內為之，逾期時，仍須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可知108年1月30日修正時，就審議中已報核都市更新事業之後續實施，除明文聽證程序須予適用外，其餘仍得適用修正前規定，以免因適用修正後規定反而不利更新之推動。經查，系爭都更計畫向被告申請報核日為「106年11月14日」，亦即在107年12月28日前，依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自得適用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之都更條例，即系爭事業計畫之審核及變更，除應踐行聽證程序外，得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故本件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既已擇定適用修正前都更條例規定，則後續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基於維持計畫一體性、法規適用安定性及降低修法衝擊之考量下，依內政部108年6月21日令之規定，一體適用修正前之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自屬合法有據。簡言之，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依都更條例第86條第2項規定及修正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等規定自行選任3家不動產專業估價者進行估價之擇定程序合於法律規定，原告雖主張本件無適用修正前之規定云云，然該主張顯與法律規定及立法理由相違，應無可採。

　㈡另依108年修正公布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由實施者委託3家專業估價者查估，並以最有利於地主之估價條件為選任依據，方符合法令規定。觀諸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檢附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估價報告摘要」所載內容（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9到三-21頁），已就估價前題、基準日期、土地產權分析、估價結論詳細載明，而經比較三家專業估價者就更新後建築物及土地應有部分權利價值總額之估價結論分別是：佳駒事務所3,582,189,362元（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4），戴德梁行事務3,382,268,004元（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18）、宇豐事務所3,515,721,670元（見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附錄三-12），而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最終擇定最有利原告之佳駒事務所出具之估價報告為依據，本件選任程序並無違法。　

　㈢況觀諸修正後都更條例第86條立法理由，乃避免已進行之都更事業計畫遭到新法衝擊而浪費已經投入之資源及程序，然條文精神並未明文限定必須已進行估價程序方得適用修正前之舊法規定，輔以同條第3項及第4項之規定目的在於督促都更程序加速進行，是以條文既未明文限制適用範圍為「已經進行估價程序方得適用修正前之舊法規定」，即足以證明立法者並未要求限於107年12月28日以前已進入權利變換計畫程序者方得適用舊法規定，原告此部分主張應無所據。而本件原處分作成前，亦已依都更條例第33條、第48條第1項之規定踐行相關程序，而其所提出之資料亦未見有何不充足之處，是原處分之合法性應可認定之。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未於系爭聽證程序前將3份完整估價報告提供予原告表示意見，處分侵害其資訊獲取權、陳述意見權云云，然資訊獲取權乃在於保障原告對於系爭都更過程之相關資料得以知悉並用以維護其權益，亦即該資訊內容之提供方式僅需符合權利人得以接觸、閱覽之目的即可，並未明文限制必須以何種特定方式提供之，故若被告及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業已將系爭完整估價相關資料置於原告一經申請即可接觸、閱覽之公開狀態，即屬符合條文規範目的，經查，據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訴訟代理人供述：完整估價報告在被告那裡可以去閱覽，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沒有拒絕原告閱覽，也沒有權利拒絕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8頁），此部分亦可由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明確記載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回覆：「有關估價報告，3份完整估價報告有呈送至都市更新處，我們也已經依照政府相關規定辦理」可佐（見本院卷一第507頁），輔以被告陳稱：檢附給原告及相關權利人的光碟中有檢附估價摘要及說明，足以讓原告瞭解估價之理由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8頁），是以，被告透過提供光碟部分將估價摘要及說明令原告等權利人知悉，而若原告等權利人仍有疑義，該等完整估價報告亦已放置於原告及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得以接觸、閱覽之公開狀態，綜觀被告提供資料之方式，相關資料已有摘要提供，並給予原告等人於有疑義、必要時進一步接觸閱覽完整資料進而查證之方式，其提供方式已然達到保障原告之資訊獲取權之目的，況原告訴訟代理人亦於本院陳稱：「（問：原告與參加人林盛文、林麗貞在本件程序中是否曾向被告申請閱覽3份完整估價報告而遭被告否准之情？）答：沒有。」等語（本院卷二第427-428頁），足見原告已然知悉完整資料放置於被告處所，而若過程中產生疑義，自得主動提出申請閱覽完整估價資料確認之，然整個過程中原告並未提出申請，又雖原告主張完整資料應由被告主動積極提供，然因都更程序複雜、資料繁多及相關所有權人眾多，且亦無條文明文規範提供資料之具體方式，故若已透過摘要資料之提供，並將完整資料置於權利人可得接觸、閱覽之處所，此資料提供方式亦不違反條文所規範之資訊公開、保障所有權人之精神及目的，故原告主張系爭聽證會前未將完整主動資料寄送原告供其閱覽已侵害其資訊獲取權云云，應無足採。

五、另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未就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所提異

　  議事項說明，具有未盡說明之違法云云，然查：

　㈠由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得見，經簡○彥委員及蕭○敏委員針對權利價值估算分別問題及建議後，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針對人民陳情意見及委員問題說明及回應如下：「估價之比較法有關臨近停車場、河景效益及停車位面積之修正部分，將再斟酌。宗地間比較因素調整項目之面積因素，係將面積越大，整體使用效益越佳之通案原則納入評估，同時考量宗地之間對更新案之貢獻程度，惟有關面積修正過大部分，將配合重新檢視。至河景效應，考量中高樓層以上才具景觀效益，7、8F甚或10F以下樓層主要仍受高架橋影響較多，爰本案未將河景因素納入修正，後續將補充說明並再考量。」、「估價内容有關土地開發之銷售面積一致性，經檢視面積無誤，僅文字陳述較不清楚，將加強說明内容。有關房價案例選用及房價過低，比較標的2、3雖僅12F、15F，惟其區位與本案相近；而本案標準層4F單價51.7萬，4F-23F 房價分布為51-65萬，檢視周邊區位相近案例之房價水準，高樓層10F以上為55-65萬、20F以上65萬、10F以下約50-55萬，與評估結果相近，又周邊生活機能相對更好的社區，房價約55-65萬不等，屋齡較舊之房價則約為55萬，考量本案較能支撐房價僅為高樓層，所以房價推估及2樓以上均價56.83萬，實符合周邊市場行情。」，最後決議部分：「……(三）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1.本案汽車停車位得否持分土地之法令適用，經實施者說明依本府地政局108年11月1日北市地登字第1086027982號函規定，及事業計畫於106年11月14日籲報核其停車位得持分土地，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2.本案估價報告書修正情形（涉上方轉管層是否反映價值）……影響修正，請實施者配合檢討修正，併請實施者依委員意見修正估價及計畫内容，修正後之共同負擔比如超過50%，則以50%為上限，倘共同負擔比低於50%，則依實際核算内容提列。有關估價修正部分，後續請估價委員協助書面審查後，始辦理核定。」（見本院卷一第473-474頁），觀諸上開內容，確已就原告於系爭聽證程序之意見及相關委員之問題予以說明。

　㈡再者，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就原告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並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亦記載於核定後之權利變換計畫（本院卷一第505-507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綜-31頁起至綜-33頁），其中有關原告提出問題，由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委派之代理人郭荃倫於第537次審議會會議中答覆，並由大會作成「有關通知及送達所有權人部分，依據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及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通知及送達皆依地籍謄本及戶籍資料為之）」、「事業計畫於106年報核，有關選任估價作業係依108年6月17日修正前權變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由實施者委任3家專業估價者查估」、「本案領銜之專業估價者，係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最有利之估價條件為權利變換價值計算依據」之決議（見本院卷一第505-507頁），是以被告就原告於聽證會之異議事項已具體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原告主張應無理由。

六、原告亦主張被告辦理系爭聽證程序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

　  定通知參加人林麗貞，其程序違法云云，經查：

　㈠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係以明知應受送達人居住於國外之地址，方得以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送達。然參加人林麗貞若未告知被告其旅居國外之情形及其國外可供送達之地址，被告自無從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送達參加人林麗貞。況參加人林麗貞曾與原告共同於107年8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所屬都市更新處，依其上記載參加人林麗貞居住於當時之戶籍地即「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本院卷一第509頁）。再者，依原告與參加人間之民事事件救濟過程得見，參加人林麗貞於收受臺灣高等法院111年2月16日宣判之110年度上字第52號民事判決後（本院卷一第513頁），即委任律師提出上訴，經最高法院於111年7月28日以111年度台上字第1653號民事判決發回（本院卷一第525頁），由其於合法時間內提出上訴並積極進行訴訟行為可徵，原告所述參加人林麗貞長年旅居國外、戶籍已遭遷出至戶政事務所而無法對之合法送達之主張應無可採。故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對參加人林麗貞依土地謄本上記載之地址（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及存證信函上記載之戶籍地址（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為送達，自無違法之處。　

　㈡另由參加人林麗貞本人亦於本院具狀陳明送達代收人，由上開書狀記載其住所同為「臺北市○○區○○○路○段000號6樓之1」（本院卷二第379頁），況經本院職權裁定參加人林麗貞參加訴訟後，參加人林麗貞亦未提出被告所辦系爭聽證程序前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6條規定通知其之主張，足見，參加人林麗貞本人既未提出未經合法通知之主張，且依卷證內容可證明其於過程中確實合法通知，故原告此部分主張無可採。　

七、原告主張被告作成原處分對於系爭土地權利價值低於土地面

　  積佔比部分未盡說明，亦有違法云云，經查：

　㈠由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有關「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部分，已針對「評價基準日」、「專業估價者委任說明」、「估價條件（含價格日期、更新前估價條件、更新後估價條件）」、「估價結果地比較」、「估價結果選定」、「更新前權利價值估價結果（含更新前估價結果、更新後估價結果）」、估價結果選定、更新前估價結果、更新後估價結果等各細項事項詳細記載（見本院卷一第127-131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7-1至7-5頁），另有關比準地之擇定、估價方式等亦均明確記載於「三、估價條件」、「四、估價結果比較」、「六、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結果」等欄位說明中（本院卷一第127-131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7-1至7-5頁），而該等事項均有相關數據輔以說明之，其中，有關「比準地之擇定」及「估價方式說明」如下：「本次選定更新單位基地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作為比準地，先評估比準地之合理價格後，再依各宗土地個別條件及容積率差異，以比準地之土地價格比較推估合併各宗土地合理價格」（見本院卷一第127頁，即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7-1頁）。而比照擬訂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0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核定版（下稱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中「比準地價格決定理由」說明：「本案勘估標的比準地之土地單價依比較法求得比較價格為2527000元/坪，依土地開發分析法計算求得土地開發分析價格為2731000元/坪，經考量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所蒐集之資料完整性即可信度，考量週邊土地交易案例較稀少，較難以蒐集與勘估標的條件相近之比較標的，反之，土地開發分析法中總銷售金額推估時，各項開發產品之市場交易案量較多，故採用之比較標的均有相當之代表性，且土地開發分析法所採用之各項參數均符合市場當時狀況，故以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評估結果較具代表性。綜合上述考量，並酌衡勘估標的之特性，決定分別賦予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40％及60％之權重，據此計算求得勘估標的土地單價為2649000元/坪，乘上勘估標的比準地總面積368.7475坪，求得比準地土地總價為976812128元。」（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乙證13第107頁）；另有關「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推估」說明：「就勘估標的比準地與更新前各宗地因面積、地形、臨路路寬、平均寬深度、嫌惡設施及開發效益等個別條件不同所產生之價格差異，逐項進行分析及調整」（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乙證13第107頁）。

  ㈡至各宗地依前開各項因素個別條件調整說明如下：各宗地所有情況「A及E為參加人土地、B及D均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土地，C為原告等所有」（見本院卷一第128頁、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59頁），至因各該土地之個別因素（含面積、形狀、臨路路寬、寬深度比率、嫌惡設施、河岸景觀等）相應之調整比例，逐一檢視如下（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7-110頁）：

　⒈面積：

　　整體而言，面積項目所影響之總價單價關係及開發效益之綜合影響及市場交易情形，應循土地面積越大而價值越高，土地面積越小而價值越低之原則（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而A面積為280.115坪、B面積為13.31坪、C面積為29.3425坪、D面積為3.3275坪、E面積為42.6525坪。而A宗地之量體已具相當開發規模，故僅修正-1％；B、C、D宗地面積過小，市場性較差，故修正幅度約-7%至-8%；E宗地面積已達基本興建規模，故修正幅度約-5%，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2％、C：93％、D：92％、E：95％」（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⒉形狀：

　  形狀方整，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形狀不規則或細狹長者，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A宗地為不規則形但尚屬方整；B宗地為近似梯形(對邊均未平行)；C宗地雖為梯形，但短邊過小致斜邊佔比過大而不方整；D宗地為三角形；E宗地為長方形。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7％、B：100％、C：97％、D：96％、E：100％」（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⒊臨路路寬：

　  臨路路寬條件係考量出入動線之方便性及可及性，並考量臨路面數之效益綜合比較評估（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比準地及B、C、D宗地雖面臨25M環河南路，惟鄰接路段係高架橋路段，地面實際可通行之路寬僅約6M之單行道路，故臨路路寬條件係考量出入動線之方便性及可及性，並考量臨路面數之效益綜合比較評估（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A、B宗地為二面臨路且主要臨路與比準地同；C、D宗地為二面臨路但主要臨路僅6M單行道路；E宗地為單面臨路長方形且主要臨路與比準地同。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9％、C：97％、D：97％、E：98％」（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⒋臨路面寬：

　　土地臨路之面寬較大，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土地臨路之面寬較小者，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宗地臨路面寬越大，表示基地臨接道路面之效益越佳。各宗地之面寬均小於比準地，其中約A：15M、B：10M、C：21.5M、D：10M、E：5M，故A、B、D宗地修正-1%，E宗地則修正-2%。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9％、C：100％、D：99％、E：98％」（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至原告曾質疑E宗地臨路面寬是否達5M部分，業據本院於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由參加人、原告、被告當庭以法院通譯位置電腦登入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端以距離測量服務查詢系爭土地鄰路面寬，查得臺北市萬華區直興段二小段503地號土地（即E宗地）鄰路面寬為5.01公尺，確認無誤，此並有搜尋資料畫面列印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545、547頁），而原告對於臨路路寬業已當庭表示不爭執，併此敘明。　　

　⒌寬深度比率：

　  土地深度適中可利用度提升，而使土地單價提高，若土地深度過淺或過深，則可利用度降低（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宗地寬深度比率越大，表示基地越淺；寬深度比率越小表示基地越深。C、D宗地寬深度比率過大，表示基地過淺，故均修正-3%，E宗地寬深度比率過小，表示基地過深，故修正-2%。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9％、B：99％、C：97％、D：97％、E：98％」（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⒍嫌惡設施：

　  嫌惡設施條件中，比準地及B、C、D宗地均面臨環河南路高

　  架橋，A、E基地則未直接環河南路高架橋，經考量該高架橋

　  之車流狀況及鄰接距離及高架橋高度等影響，評估該高架橋

　  之價格影響約有1%之價格差異（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101％、B：100％、C：100％、D：100％、E：101％」（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9頁）。

　⒎於河岸景觀

　　比準地、B、C、D宗地之西側面臨淡水河，故有河岸景觀效益。另A宗地雖未直接面臨河岸，但因河岸沿線係呈東北-西南向，故A宗地之面向仍有部分之河景效益，故酌予調整-3%；E宗地之面向則無直接面臨河景之效益，故予調整-4%（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08頁）。故各宗地之調整率分別為「A：97％、B：100％、C：100％、D：100％、E：96％」（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10頁）。 

　㈢綜上所述，本件各宗地依上開考量因素調整後，原告調整後之權比為「93％×97％×97％×100％×97％×100％×100％＝84％」（見核定版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外放卷宗乙證13第110頁），尚未見有何違反經驗法則，故所為之調整權比應可採信之。此外，由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3條規定得見，不動產估價涉因素甚多，可能因素含括房地供需、環境變遷、人口、居民習性、公共與公用設施、交通運輸、所得水準、產業結構、金融市場、不動產經營利潤、土地規劃、管制與使用現況、災變、未來發展趨勢等，上開因素均會影響不動產價格之評估，故原告主張其所持有土地面積總數並未全部列入權利變更計算考量，然如前所述，不動產價值評估涉及因素眾多，非僅係單純以土地面積為考量，如尚考量其上有無建物、收益多寡、位置是否面臨馬路、周遭景觀等，故本件兼採比較法及土地開發分析法並各以40％及60％之權重為本件評估方法，綜合各該土地之面積、形狀、臨路路寬、寬深度比率、嫌惡設施、河岸景觀等綜合判斷，未見失據，而原告主張其所有之系爭地號土地之權利價值必須等同於土地面積於更新單元中所佔比例，並據此質疑評估結果應無足採。

  ㈣觀諸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內，已載明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之說明(本院卷一第127-131頁），且如前所述，原告爭執權利價值遭低估之主張已在聽證會中經參加人安家道生公司予以回覆(本院卷一第312頁)，第537次審議會會議亦就原告之陳述逐點作成決議予以回覆(本院卷一第377-380頁），並經記載於核定版系爭權變計畫中（即綜-31頁起至綜-33頁)。另細核第537次審議會會議紀錄內容得見，會議過程及結論亦已回覆並說明整體權利變換整個程序採用對「全部所有權人最有利為基準」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06頁），足見對於其所為權利價值低估部分有予以說明。且由該次會議中原告所詢問「表11-3所列建物登記清冊表所列林麗雅等三人受分配之建物，與本計畫其他地方所載完全不同？……」，經大會討論後決議「有關表11-3建物登記清冊誤植部分，實施者配合修正，予以採納」（見本院卷一第506頁），由上開討論及決議過程可見，針對原告所質疑部分均經逐一討論，對於確有誤植部分亦依原告主張修正之，該次會議亦未呈現偏頗、忽略原告意見不予回應之情況，換言之，本件針對原告主張有利、不利於其權利價值估算之相關問題均已於第537次審議會會議充分討論並予以考量，而原告仍執己見認為其權利價值遭低估且未據充分說明應無理由。　　　　　

八、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本件被告所為原處分，並無違誤。原告仍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所為調查證據之聲請，亦核無必要，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十、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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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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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許婉茹   





